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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104-105年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係以103年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主題為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以案例導向、爭點分析、正反思辨
之性別教案」之建置（MOST 103-2629-H-016-001-）為基礎，將原
本1年期單純以「性別爭點為導向」的性別教案建置計畫，予以擴充
並再申請2年期的延續性計畫，以完成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的「性別
教科書」的研發為目標。
      本研究計畫執行時，由於已於103年度完成了3次「性別與教
育專家諮詢會議」以及「溝通關懷調解的討論會」以及1次的「性別
與健康種子工作坊暨專家共識會議」，故對於性別相關案例的，以
及整合性別、倫理、法律及醫學人文教育的觀點有初步的模型。故
計畫之執行，首先由主持人完成先前計畫的「具體或模擬案例」、
「性別、倫理、法律、人文、醫學教育爭點」以及「設定教科書的
各章節」，然後經研究團隊評估後，再將原預計分別召開的「性別
與教育專家諮詢會議」、「醫學倫理、法律、人文、與教育專家諮
詢會議」、「醫病溝通關懷調解專家諮詢會議」以及「醫事人員臨
床教師專家諮詢會議」，予以整合成「性別、倫理、法律、與醫學
教育專家諮詢會議暨教科書編輯會議」，藉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理
論與實務、性別與非性別等領域）進行腦力激盪，並於104年11月至
105年2月期間召開5次會議，將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的性別議題，整
合成倫理、法律、與醫學教育的觀點呈現，之後由主持人將此四類
專家諮詢會議具有共識且較為成熟的結論，撰寫成文章。
     於文章撰寫完成後，將先前發表的文章，彙集成教科書，書名
定為－「性別、醫療與法律－案例導向討論」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638)。專書出版後後
，除將該書呈送給性別及醫學教育學者、衛生主管機關外、實際用
於主持人於醫學系五年級家庭醫學科見習時，所開設的「性別、醫
療與法律」小組討論課程，每組約10-12人，共計12組，並收集性別
專家、臨床醫事人員教師以及醫學生對此本專書使用的心得與建議
，並於106年5月16日召開「性別平等教學專家會議暨工作坊」，收
集專家對此本專書的意見，並凝聚專家對於醫學院校性別平等教育
之共識。
   由於本書係倉促出版，雖為國內第一本結合醫療、性別與法律的
專書，但內容未臻完善。由於研究的過程，尚有待整理而尚未發表
為文章的資料、亦有諸多歷次專家會議待凝聚共識的爭議、主持人
將此專書用於教學的經驗、以及收集性別專家、醫學院校教師及「
性別平等教學專家會議暨工作坊」的建議，故在完成本研究計畫後
，仍將繼續收集醫學院校與醫療職場中，老師與學生或醫事人員使
用本書的經驗與建議，以及凝聚對於爭議性別議題的共識，並發表
成文章，所有內容整合後，會將此性別專書內容予以精進與擴充
，並於三年（109年）後改版，成為一本兼具理論與實務，更適合醫
學教育與醫療職場師生共同使用的性別教科書。

中文關鍵詞： 性別意識、性別創新、醫學倫理與法律、醫學人文、醫學教育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was continuing the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ase-Based, Issue-Analysis, and Integrated Various Kinds of
Opinions Teaching Materials in Gender and Medical
Education” in 2014. Due to the actual demands and



specialist recommendations, gender-related case-based study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viewpoints of medical ethics,
law, humanity, and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was is
finished as follows：

The first year
    We collected the gender-related cases, then we bring up
the gender-related issues. We brought up the various kinds
of gender viewpoints aft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rticles or journals were reviewed. After we finished the
procedures, we held various types of specialists meeting,
including the gender-related & medical education
specialists meeting, medical ethics, law & humanity
specialists meeting, In-Hospital Mediation and Conflicts
Management （IHMNCM）specialists meeting, and medical staff
specialists meeting. Then, the article with the contents of
knowledg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s, and teaching
guidelines were published.

The second year
    We collected the published articles, then published the
textbook in the gender and medical educations. The textbook
is named “Gender, Medicine and Law: Case-based
Discussion”. The PI used the textbook in the fifth-year
medical students by the groups discussions and collected
the student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gender
textbook. Besides, the PI has collected the opin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scholars of gender and medical
humanity education. After the PI has finished the
procedures, we held gender-related specialist meeting
again. Finally, we will adjust and expand the contents
about “Gender, Medicine and Law: Case-based Discussion” 3
years later.

英文關鍵詞： gender sensitivity, gendered innovations, medical ethics &
law, medical humanity,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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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為延續 103 年科技部「性別與科技」專題研究計畫（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31 日），

題目為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以案例導向、爭點分析、正反思辨之性別教案」之建置（A05），計畫編

號：103－2629－H－016－001－。於本計畫開始執行期間迄今，透過 10 餘場次，包括：學校（醫學

院系、法律系）、職場（醫院、基層醫療、法官學院）以及社區（婦女會、性別研討會）等，以實際性

別案例為導向式的方式進行教學，發現性別議題的爭議不小，而且與醫學相關的性別案例，更涉及醫

學倫理、法律、人文、以及教育等議題，非單獨以性別爭點之討論即能解決，加以研究至今已召開的

「溝通關懷調解的討論會」以及「性別與教育專家諮詢會議」，針對醫療職場性騷擾的討論，即發現具

有多面向要處理，需要整合各專業領域（性別、倫理、法律、人文、教育等）以及各界觀點（醫界、

法界、民眾、病人、家屬等），與會專家咸認為一年的時間無法完成，考量實際執行情況，故本年度提

出延續性計畫，預計以延續兩年的期間、將研究題目修正符合實際的情形、以及將教材部分更進一步

擴充至教科書產生。詳細研究背景，依「性別研究」背景以及「性別與科技整合」背景，分述於下： 
 

1. 本研究計畫之「性別因素」背景 
性別與科技議題，自 1985 年在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舉辦的第三屆世界婦女會議，提出「性別

主流化」的概念後，該議題就持續受到聯合國各發展組織的關注（謝若蘭，2008）。在我國，政府為

因應時代趨勢，也於 2005 年宣示推動「性別主流化」，督促政府各部門陸續推廣此一概念（彭渰雯，

2008）。立法院也於同年 2 月 5 日三讀通過「性騷擾防治法」，並自公布一年後實施，性別議題受到

政府與社會普遍的重視（蘇滿麗，2014）。 
在醫學界，衛生福利部（衛生署），從 2006 年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實施計畫」。從政策面與大方向

來說，其執行方式，包括：舉辦性別意識課程、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執行性別統計分析（如避孕

與人工流產比例）、制定具性別意識的健康政策，提昇女性身體及性自主權，避免性病及非自主的懷

孕，而且健保決策及資源分配要考慮性別平衡等（衛生福利部網站，2014）。 
就醫療職場教育部分，首先針對實際從事醫療（包括醫院、基層醫療、長照機構等）的醫事人員，

推動性別的繼續教育。如 2003 年依據醫師法授權實施的「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即於第 8
條明訂：「醫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八O點以上：一、醫學課程。二、醫

學倫理。三、醫療相關法規。四、醫療品質。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

應達十八點，超過十八點者以十八點計；且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

綜上，性別議題在此思潮下，不可避免的必然衍生出大量的「性別師資與教材」的需求，如何在

國內諸多性別學者已奠定的基礎下，結合醫療實務繼續培養醫療領域的性別師資與教材，就顯得非常

之課程。」近年來，更將

性別教育，擴大到所有的醫事人員，於 2013 年衛生福利部依據各醫事人員法規的授權，將其整合並公

布並實施「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其中第 13 條明訂：「醫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

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八○點以上；其他類醫事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

五○點以上：一、專業課程。二、專業品質。三、專業倫理。四、專業相關法規。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於醫師合計至少應達十八點，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

三十六點者，以三十六點計。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於其他類醫事人員合計至

少應達十五點，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三十點者，以三十點計」換言之，性別

教育在醫學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法部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2014）。 
此外，就醫學系剛畢業進入醫療職場的醫師，衛生福利部所推動的「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於 2007

年起的訓練計劃，更明定基本課程中的「倫理與法律課程」至少需要接受 2 小時的性別相關議題（性

別與健康教學指引，2007），目前已逐漸擴大到醫學院各學系畢業甫進入職場二年內的的醫事人員均

適用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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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2. 本研究計畫之「性別與科技整合」背景 
醫療職場的性別教育，從 2003 年推動迄今已十餘年，然而，國內醫學界對此議題仍然陌生，即便

在 2007 年醫策會「性別與健康教學指引」的教科書（13 個主題，共計 83 頁）。然而，由於性別教育

的常態性授課，師資的需求遠比想像的大量，而且產生的議題遠比想像的複雜，故性別師資與性別教

材的需求遠超出想像，故如何延續性別學者多年的努力，整合醫學教育於持續開發醫學教育與醫療職

場的教科書，是當前醫學教育的重要課題。 
由於性別議題在醫學教育所呈現的多樣性，性別科技創新的概念（gendered innov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2014）、新興性別議題的產生，如多元成家

方案（簡至潔，2012）等以及不可避免的性別議題會與醫學倫理與法律相結合，加以近年來對於醫學

人文與醫學教育的重視，如何將醫學人文內涵融入醫學教育的課程中（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3
年醫學教育專業改進延續計畫）、以及如何將對病人的「治療計畫」整合成「健康方案」（劉敏、王

英偉譯，AAMC，2013）（表一），成為醫學教育的重點，故將性別議題整合至醫學倫理、法律、人

文以及教育中，是目前醫學教育所必要的。 

 
【表一：引用自劉敏、王英偉譯，未來醫師的行為與社會科學基礎，AAMC，頁 21】  

 
主持人，具有法律專業（十餘年，2002 年迄今），實際從事醫學院醫學倫理教學工作約十年，至

 

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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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配合衛生福利部「一般醫學訓練計劃」的計畫，從事性別教育工作也約八年，並於 2010 年、

2012 年成為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舊版」與「新版」實務領域性別師資，近 2-3 年來也獲醫學院邀請

擔任醫學教育的推動與改革，並於 2014 年 9 月獲邀擔任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103 年醫學教育專

業改進延續計畫」的委員，實際參與計畫之推動，故本身具有性別、倫理、法律、人文、與教育專業，

為本計畫之整合與推動，創造了契機。為彌補主持人本身具有廣度但深度上有所不足的問題，為使本

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特邀請黃淑玲教授（性別專家）、蔡甫昌教授（醫學教育與倫理專家）、以及傅

中珮助理教授（醫事人員教育專家），擔任本計畫的共同主持人，共同執行此一計畫。 

 
二、研究計畫目的 
1. 收集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臨床工作）常見的性別議題，找出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具有重要性的

性別議題，並將其分類。 
2. 透過對醫界、法界、以及民眾的教育與癌症篩檢衛教演講場合，收集、整理、與擴充醫學教育與

醫療職場常見性別議題的爭點，並找出相關國內外文獻進行正反爭點整理，提升醫學教育與醫療

職場對性別議題之敏感度。 
3. 將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常見性別案例與正反爭點，進行各類專家會議，包括：性別專家會議、醫

學倫理與法律專家會議、以及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等，找出爭議案件的性別、倫理、法律、人文、

醫學教育等面向，建構本研究整合性的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之性別教科書與教材初稿。 
4. 將初步成形的性別教科書與教材初稿，透過醫學院與醫院各類醫事人員師資培育課程（CFD）、以

及關懷調解角色扮演模式（IHMNCM）（和田仁孝、中西淑美，2013），分別凝聚與融入醫學教育

與醫療職場各類醫事人員的見解，以及民眾或病人家屬方的見解。 
5. 最後，將所形成的性別教材與教科書初稿，由計畫主持人，整合性別、倫理、法律、人文、醫學

教育、各類醫事人員、以及民眾見解，形成確定文章，發表於具有匿名審查機制的醫學、法律、

或性別期刊。 
6. 將所發表之期刊，視實際情需要，邀請醫學院各學系或醫院臨床各專門職業醫事人員師資代表，

預計 4-5 人，將所發表之文章，再行審視，最後匯集出版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的性別教科書與相

關教材。 

 
三、研究計畫原創性 
   由於性別教育，已成為醫學院師生與醫療職場各類醫事人員必備常識，國內的性別教育雖有諸多

學有專精的性別學者建立良好的基礎，也有豐富的研究計劃與著作。在「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科技」

的議題的研究上，醫護背景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亦相當豐富，為本計劃的執行奠定深厚

的基礎（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科技研究的性別工作坊，2014）。 
由於時代的變遷，將「醫學」與「人文」的融入，成為未來醫學教育的主流，這方面目前國內醫

學界的共識尚在形成中，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為此特別獨立一部分教育經費，做為醫學教育專

業改進延續計畫；另外，國內醫學人文教育所引進「美國醫學院學會行為與社會科學專家委員會

（AAMC）」，所出版的「未來醫師的行為與社會科學基礎」一書，明白揭示，未來的醫學教育與臨

床醫事人員，對於醫病溝通與互動，將以「健康方案」，取代「治療策略」，醫學與人文的整合已為

醫學教育的時代趨勢（劉敏、王英偉譯，AAMC，2013）。 
綜觀，醫療實務上，最廣為各類醫事人員所使用的教材為 2007 年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所出版的「性別與健康教學指引」一書，全文共計 12 篇 83 頁，在數量與篇幅上仍顯不足，已無

法應付且常態性的醫療實務教學需求。此外，由於性別議題收集不易且爭議性仍大，醫策會所出版的

性別教材的編輯方式也不像其他所出版的教材，如「醫療法律入門－案例導向教學討論（劉宜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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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嘉主編）」、「病歷相關法律議題－案例解析」等，係以「案例或問題導向教學討論方式」的編輯方式，

使得性別議題的教學仍顯抽象，無法與醫療實務結合。為改善此困境，醫策會於 2008 年找尋實際教學

的臨床醫師，欲編輯第二本以「案例或問題為導向」的性別教材（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執行輔導計畫

「性別與健康」課程教材規劃會議，文號：醫一字第 971402 號，發文日期 97 年 6 月 6 日），惟因性

別議題爭議仍大，導致該書難產。 
  因此，為因應「性別與健康」、「性別與科技」議題在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教學的順暢，本研究除

凝聚共識，開發醫學教育的性別教材外，更擬與主持人過去的倫理、法律、人文以及醫學教育的理念

相結合與整合，為建置性別教材與教科書而努力。 
  本研究將採取「性別相關案例或問題為導向」為基礎，整理「性別爭點」，並結合「倫理、法律、

人文、醫病溝通、以及醫學教育」的內涵，將「正反意見」呈現於文章中，整合並提出「衡平與折衷」

的意見，並結合教學指引來完成此教材的建置。如此研究計劃能順利通過與完成，預計有將有以下的

原創特色： 
1.  首本具有以「性別相關案例或問題為導向」為基礎的性別文章、教材與教科書。 
2.  將性別議題融入醫療實務的臨床情境，並結合醫學倫理、法律、醫病溝通、以及醫學人文的觀點。 
3.  有別於一般倫理法律、醫病溝通、醫療品質或性別教材，於爭點討論會涵蓋性別議題的正方、  
  反方爭議，並將之整合為「衡平與折衷」的意見。 
4. 將「溝通調解關懷模式」的精神，融入教材，使各職類醫事人員更具有同理心與瞭解不同性別之 

間的差異。 
5. 將教材與教科書，融入醫學教育的未來趨勢，以及提供教學方向。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為連續性計畫，延續 103 年科技部（國科會）性別與科技計畫－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以

案例導向、爭點分析、正反思辨之性別教案」之建置（A05），計畫編號為 103－2629－H－016－001，
預計延長兩年，以完成教材（含文章發表、影音光碟、問題或案例導向式教案 PBL 等方式）與出版教

科書方式，同時進行。 
如前所述，本計畫因延續 103 年通過並在執行中的科技部計畫，目前經過「性別與教育專家諮詢

會議」、「溝通關懷調解專家諮詢會議」、以及 「諮詢專家學者」後，初步將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常見的

性別議題，分門別類，預計完成研發教科書成為教科書，各章節預定如下： 
 

「醫療職場的性別專業與性別意識」教科書 
 

第一章 案例導向教學討論 
甲、生育自主權 
乙、職場性騷擾 
丙、家庭暴力 
丁、性別與醫糾 
 
第二章 性別專業與性別意識 
甲、醫療職場如何進行「性別與健康」案例討論教學 
乙、醫療職場的性別專業與性別科技創新 
丙、性別意識在醫病溝通、病情告知、與隱私權維護的應用 
丁、職場性騷擾與醫療糾紛實例的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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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從醫療糾紛實例談醫療職場常見的性別議題 
 

第三章 多元性別與友善性別環境 
甲、營造醫療場域具性別敏感度的環境 
乙、多元性別就醫溝通與醫療決策 
丙、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病人的相關倫理與法律爭議 

 
第四章 性別專論 
甲、未成年人的醫療決策與生育自主權 
乙、論性別差異對醫療行為及病人同意的影響 

 
 

五、研究過程與結果 
【第一年】 

本計畫於獲得科技部計畫後，依據實際研究情形作修正，於第一年執行時，共舉辦五次專家會議，

會議成員包括：性別專家（含多元性別、宗教師等專家）、倫理與法律專家、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專家、

溝通關懷調解實務專家、以及臨床各職類的醫事人員等，每場次均採取「混合編組」的邀請方式，每

次會議至少包括三類不同領域或專業的專家共同參與，藉由腦力激盪的結果，將性別案例，整合倫理、

法律、人文、以及醫學教育等內涵，成為結合醫療實務的性別教科書，冀能提供具實用性的性別教科

書，茲將五次會議出席專家家成員，以及會議結論臚列於下。 
 

一、召開五次專家會議 

【性別、倫理、法律、與醫學教育專家諮詢會議暨教科書編輯會議】 
會議地點：三軍總醫院醫療大樓二樓 健康管理中心 201 會議室 
主持人： 三軍總醫院家庭醫學科 王志嘉醫師 
研究助理：陳玲君、郭青荍 
 第一次：10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00 至 3：00 

陳嘉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精神醫學專科醫師 
葉啟信：天主教耕莘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組組長 
吳佳璇：遠東聯合診所身心科專任主治醫師、精神專科醫師 
穆淑琪：新光醫院小兒科主任、輔大醫學系副教授 
劉致和：國泰醫院實證醫學中心主任、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 

 
 第二次：10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2：30 至 4：30 
 林萍章：長庚醫院心臟外科主任、長庚醫學院醫學系教授 
 邱慧洳：國立台北健康護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楊佳陵：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學博士 
 劉致和：國泰醫院實證醫學中心主任、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 
 釋道興：龍華科大助理教授、三軍總醫院醫學倫理審議會、IRB 委員 
 
 第三次：105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30 至 3：30 

蔣立琦：國防醫學院護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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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瀚仁：三軍總醫院精神科病房護理長、輔大護理系講師 
張濱璿：寰瀛法律事務所律師、馬偕小兒科兼任主治醫師 
蔡秀男：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台大法學博士生 
釋道興：龍華科大助理教授、三軍總醫院醫學倫理審議會、IRB 委員 
陳玉蘭：台北榮民總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第四次：105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30 至 3：30 
劉越萍：臺大醫院小兒急診主治醫師、前北市衛生局醫護照護處處長 
陳玉鳳：台灣護理產業工會創會理事長、高雄大學法律系碩士生 

 張濱璿：寰瀛法律事務所律師、馬偕小兒科兼任主治醫師 
 周祖佑：周祖佑小兒科診所院長、小兒專科醫師、法學碩士、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 

 
 第五次：105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00 至 4：00 

許秀雯：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執行長、伴侶盟婚姻平權律師團召集人 
曾念生：國防醫學院助理教授兼心輔室主任、三軍總醫院老年精神科主任 
江浣翠：交大科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法學博士 
張兆恬：交大科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美國賓州大學法學博士。 
周賢章：周賢章耳鼻喉科診所院長、北市醫師公會會員服務委員會副召委、調解關懷訓練 

 

二、五次專家會議結論與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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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 性 別 與 醫 學 教 育 專 家 』 會 議 記 錄 

時間 104/11/24 

與 會 人 員 
王志嘉、陳嘉新、葉啟信、吳佳璇、穆淑琪、陳玲君 
（共 6 人） 

請 假 王宗倫 

缺 席  
本次記錄 郭青荍 下次記錄 陳玲君 

本次會議程序： 

一、 書名的討論 

二、 性騷擾臨床案例 

復健科案例討論 

     精神科案例討論 

三、 書目篇章之排序 

四、 病房的性行為之議題討論 

精神科病房 v.s 一般病房 

單人房 v.s 雙人房 

性行為發生之法定年齡 

五、 醫學教育的功能 

六、 愛滋病醫生之限制 

七、 生育自主權 

家屬是否可幫小孩做決定結紮? 

是否符合小孩之最佳利益 

八、 多元成家 

婚姻、契約制度、伴侶制度 

多元性別簽署同意書 

預立醫療代理人 

九、 其他 

     性別友善飯店 

十、 臨時動議 

職場常見性別歧視類型                          【資料來源: 婦女新知基金會】  

職場性別歧視」指的是在職場上，因為某些跟“性別”有關的原因而被歧視。 
 
常見的類型有： 
一、懷孕歧視：女性在懷孕前後可能遭受到的懷孕歧視。 
二、婚育歧視：禁止或因員工結婚或育兒而產生的歧視。 
三、性傾向歧視：因為性傾向而受到差別待遇的性傾向歧視。 
四、其他與性別相關之就業歧視：因為年齡、容貌、身材、種族、語言等而產生的就業歧視。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qanda.asp?qtype=B&qtype1=B0&qtype2=B02�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qanda.asp?qtype=B&qtype1=B0&qtype2=B03�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qanda.asp?qtype=B&qtype1=B0&qtype2=B04�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qanda.asp?qtype=B&qtype1=B0&qtype2=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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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除了懷孕歧視外，其他類型的歧視，都是男女受僱者可能會遇到的。只不過，女性遭遇懷孕

歧視、婚育歧視的情況相當常見，這類的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從 2002 年施行《性別工作平等法》後

的統計，一直是各縣市勞工局受理的最大宗。 
  
以下將詳細描述這些歧視類型的定義，以及可能遭遇到的問題，幫助你釐清自己在職場面臨到的是哪

種歧視類型。這將有助於後續申訴事實的界定，並且找到保障自己權益的救濟途徑。 
 

台灣看不見的性別歧視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2013/02/27 】 

和過去比起來，台灣社會的女權意識與性別平等制度的確有進步，但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隱藏在平

等外衣下的女性歧視，變得難以辨識也更難以解釋，甚至造成更複雜的社會問題。 
從事服務業的阿如（化名），趕在龍年計畫懷孕，希望生個龍寶寶，並希望孩子出生後，自己能親自

在家照顧，因此向公司申請一年的留職停薪育嬰假，沒想到主管卻以「請假時間太長，造成其他同事

困擾」為由拒絕，讓阿如相當傻眼。 
 
阿如向主管解釋，請育嬰假是她的權利，公司拒絕是違法行為，主管只好不甘不願的同意，卻附加但

書，表示阿如銷假回來上班後，將調任降職，不可能擔任同樣的職位，並要求阿如簽下同意書才准假。

阿如眼看預產期就要到了，無法再花時間申訴或走法律途徑，又擔心據理力爭會使工作不保，只得先

簽下同意書，專心照顧孩子再說。 
在職場上，類似阿如這樣遭到「懷孕歧視」的女性不在少數，而且大多為了保住工作而選擇隱忍，不

願意申訴，因此揭露的個案還只是冰山一角。 
儘管台灣面臨嚴重的少子化危機，政府鼓勵生育、《勞動基準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法條都明

訂雇主應給予產假及育嬰假，但多數的工作環境對懷孕女性依然相當不友善。甚至還有企業主私下抱

怨，女性員工「假太多」，有生理假、婚假、產假、育嬰假，僱用女性「很麻煩」，因此只願意僱用男

性。 
某家科技公司的人資部門主管還曾收到公司指示，要求該主管在面試女性求職者時，須詢問對方「生

理期是否會嚴重經痛？」、「家中是否有五歲以下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若答案都是肯定的，就得

「考慮不錄取」該名女性求職者。 
事實上，台灣保障女性權益的法規制度堪稱完備，經歷 30 多年來民間婦運團體的努力、推動修法，

現在無論是在家庭、職場、教育、人身安全等領域都有性別平等的相關規範。按照聯合國公布的性別

不平等指數（GII）計算，2011 年的台灣女權甚至排名世界第四，亞洲第一。 
但是就像阿如的例子，這些法規多數「看得到卻吃不到」，在制度面漸趨完備的今日，台灣的性別歧

視「化明為暗」，依然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特別是內化在許多傳統習俗中的重男輕女觀念，更是

陰魂不散。 
根據財政部統計，民國 100 年女性聲請拋棄繼承遺產的比例為 63.3%，遠高於男性的 36.7%；而申報

遺產稅的繼承人中，女性繼承人僅占 34.1%，男性占 65.9％，幾乎是女性的兩倍，顯示有遺產者以男

性居多。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台大法律系副教授陳昭如說，這兩個數據反映出在男性繼承的傳統思想下，

女性經常會遭到親族壓力，被認為不可「爭家產」；然而，《民法》規定子女都可以平等繼承父母財產，

因此藉由讓女性拋棄繼承這種形式上的「自願」放棄，以規避法律，讓男性得以繼承全部財產，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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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出這種女性拋棄繼承遠高於男性的奇特數據。 
此外，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在 99 年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申請就學貸款的女學生明顯多於男學生，

顯示在傳統的傳宗接代及重男輕女觀念影響下，若家庭經濟較為拮据或資源有限，家長較願意將資源

使用在兒子身上，而排擠了女性接受教育的資源。在受教權人人均等的表象下，不同性別所能獲得的

資源或期待卻並不相等。 
 
簡單的幾個數據，就能看出台灣社會中的性別歧視。陳昭如說，雖然保障女性的制度存在，但卻難以

落實到現實層面，「法律上的平等」不等於「社會上的平等」。 
 
陳昭如進一步指出，和過去將女性視為丈夫的附屬品，或要求職業婦女結婚、懷孕就必須辭職的情況

比起來，台灣社會的女權意識與性別平等制度的確有進步；但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形態不同，

隱藏在平等外衣下的女性歧視，變得難以辨識也更難以解釋，甚至造成更複雜的社會問題。 
 
陳昭如舉例，少子化問題其實也跟性別歧視有很大的關係。就像阿如所遭遇到的懷孕歧視，職業婦女

在職場上請產假和育嬰假時常遭到刁難，有假不敢請；產後復職，也擔心無法回復原職、影響升遷，

甚至工作不保；孩子出生後，必須負擔起主要的照顧責任，家庭工作兩頭燒；若辭去工作當家庭主婦，

孩子長大後，中年婦女二度就業不易等等因素，使得女性面臨必須在工作自我實現或懷孕生子之間作

出抉擇的兩難。 
 
此外，「貧窮女性化」也是近年婦女團體關心的問題。根據勞委會統計，100 年台灣女性的平均時薪

只有男性的 82.4%（見下表）；因料理家務而未就業的女性有 48.35%，男性則僅有 0.8%。 
 
因為職場的性別歧視、男女同工不同酬，使得女性薪資低於男性，連帶影響退休金給付；而將近半數

的女性，因為家庭因素退出職場，使得經濟無法獨立；加上傳統觀念，父母給予兒子的教育資源多於

女兒、遺產繼承人又以男性居多等各種原因，造成女性更容易陷入貧窮的困境。 
 
陳昭如說，這些隱藏在文化和社會結構中的性別歧視不容易被發現，也不容易解釋，甚至有人說「台

灣的女權已經夠高了，還有什麼好推動的？」性別不平等的複雜性，成為了現在婦女團體推動性別平

等運動時最大的困境。 
 
一、 書名的討論 
目前暫定為「性別與健康」，但是仍然可以針對內容做最後的更改。(王志嘉 醫師) 
「性別與健康」題目範圍太大，需要明確定義出其內容範圍。(陳嘉新 醫師) 
 
二、 性騷擾臨床案例 
職能治療師在做復健時，常常會遇到女性病人不喜歡或是不希望由男性治療師進行醫療行為，例如：

做電療的時候不希望由男性治療師進行肢體接觸。(葉啟信 治療師) 
精神科轉介心理治療時，通常會先詢問是否對於治療師之性別介意。(吳佳璇 醫師) 
 
三、 書目篇章的排序 
目前內容主題分為兩類，生理性別與心理社會性別以及生育自主權。(王志嘉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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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病房的性行為之議題討論 
精神科的病房不會錄影，曾經發生過病人在病房中進行性為，但因為醫院沒有明文規定在病房內不能

進行性行為，這個部分是否應進行規定?(吳佳璇 醫師) 
病房是需要尊重病人隱私，但是並非病人的私人空間。(陳嘉新 醫師) 
兩小無猜性行為之發生，有部分家長並未加以制止，反而認為符合情理發生，影響到病房其他病人之

休息與治療。(穆淑琪 醫師) 
 
五、 醫學教育的功能 
學生對於病人性別的靈敏度應提高。(葉啟信 治療師) 
 
六、 愛滋病醫生之限制 
不能歧視愛滋病患醫師，但是否可以限制其開刀，避免與病人體液接觸。(吳佳璇 醫師) 
愛滋病醫生工作權可以保障，可做適當限制(比例原則)避免其進開刀房。(王志嘉 醫師) 
 
七、 生育自主權 
過去的案例指出，曾有家長提出孩童之心智年齡報告，經判定其無法決定，而家長因其照護品質，爾

選擇替孩童結紮。(穆淑琪 醫師) 
吃藥或是結紮的選擇都應符合孩童之最佳利益。(王志嘉 醫師) 
 
八、 多元成家 
預立醫療代理人其制度僅限於安寧病人。(王志嘉 醫師) 
多元成家之伴侶關係，其醫療決策與醫療糾紛的承受者息息相關，其衍生法規仍應多加關注。(王志

嘉 醫師) 
 
九、 其他 
日本曾有文章發表，實施性別友善飯店，但其員工訓練其實非常辛苦。(吳佳璇 醫師) 
 
十、 臨時動議: 

會議 2 

1.時間：104 年 12 月 16 日。 

2.主題：  

會議 3 

1.時間：105 年 01 月 07 日。 

2.主題：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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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 性 別 與 醫 學 教 育 專 家 』 會 議 記 錄 

時間 104/12/16 

與 會 人 員 
王志嘉、邱慧洳、林章萍、楊佳陵、劉致和、釋道興、陳玲君、

郭青荍 
（共 8 人） 

請 假 王宗倫 
缺 席  

本次記錄 郭青荍 下次記錄 陳玲君 

本次會議程序： 

一、 職場性別議題 

    請育嬰假導致原工作單位之權益受損 

    護理師懷孕值大夜班 

女性護理師/醫師幫男性病人導尿 

產後護理由男性護生照護 

二、 醫病之間的親密關係 

     醫生 v.s 病人 

     脫離醫病關係是否適合繼續交往 

     從親密關係到性關係 

     美國發生之實際案例 

三、 醫療常規檢查是否造成病人認為性騷擾? 

     乳房檢查與胸腔檢查之常規治療 

     未做常規治療，是否早成延誤診斷 

四、 其他 

     美國職場親密關係之相關條款 

五、 臨時動議 

護理師請育嬰假 醫院拒給年終                    【資料來源: 蘋果新聞 2012/02/23】  

【投訴組╱台北報導】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政府機關不斷鼓勵民眾生育，但北市立聯合醫院以員工

請育嬰假「不在職」為由，不給年終獎金，一名護理師痛批：「對醫院作為很失望！」院方表示，將

檢討改進醫院內規，未來請育嬰假也能領年終。律師批評，院方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可處最高

10 萬元罰鍰。 
任職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的黃姓護理師表示，去年 11 月 18 日起請育嬰假育兒，在今年農曆

年前被院方告知無年終獎金，理由是她 12 月底育嬰留職停薪不在職，她怒批：「歧視請育嬰假的職業

婦女。」  
台灣勞工陣線副理事長廖蕙芳律師批評，育嬰假在法律上為育嬰留職停薪，非不在職，院方不得將育

嬰假視為缺勤，而對僱員做出不利處分，否則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恐面臨 1 萬元以上、10 萬元

以下罰鍰。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公關室主任陳家傑回應，據「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約用人員管理要點」規定，12 月

31 日不在職就無法發放年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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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未來可領」 
陳家傑說，對於護理師反彈，院方會檢討改善，參考其他醫院按比例發放做法，未來請育嬰假可領年

終獎金，但無法溯及既往發給黃姓護理師。 
台北市勞工局就業安全科科長黃愛真認為，本案較特殊，護理師可至勞工局申訴，有機會取得年終獎

金，並呼籲僱主發放年終獎金標準，應以工作績效、天數為主，不能因育嬰假有差別待遇。 
 
 

男性病人指定女護士擦藥                               【資料來源：蘋果新聞 2012/04/27 】 

【許麗珍、沈能元╱台北報導】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爆出女護士遭男病患性騷擾、院方卻漠視

事件！民眾向《蘋果》投訴，一名因鼻咽癌住院的五十歲男病患，上周連續四天指定某年輕女護士為

其生殖器擦藥，男病患還曾一見到女護士、隔著棉被就出現「一柱擎天」勃起狀態，女護士不堪其擾，

向院方反映，院方卻消極不處理；議員獲悉此情事後，昨痛批院方不處理此職場性騷擾事件。 
爆料人描述，二十日晚間，女護士已連續第四天被叫進該男病患病房擦藥，這時女護士把藥膏塗在棉

花棒上，拿給男病患要他自己擦，男病患說：「我不會擦。」女護士只好幫他擦。但這次女護士不像

前幾次，是一手扶著男病患的生殖器擦藥，而是未扶著其生殖器、直接用棉花棒擦，男病患竟發火說：

「這一次擦得不舒服，感覺很不好。」當場令女護士快抓狂崩潰。  
女護士氣憤受辱 
爆料人氣憤說，十八日女護士就向該樓層護理長與院方反映被騷擾，院方竟回應「病患不是醫院員工，

不構成職場性騷擾」。爆料人指，北市議員簡余晏二十二日也接獲女護士遭性騷擾的投訴，並於二十

三日向院方查證，當天稍後女護士就被調離，並於二十四日起請假未上班。記者昨未聯繫上該女護士。 
記者前天到中興院區詢問被指控的男病患，他一臉驚訝說：「你說的事我不知道，現在身體很不舒服。」

未表達意見。 
簡余晏昨在北市議會針對此案質詢北市衛生局等官員，並批院方故意隱匿。 
中興院區院長璩大成坦承，男患者有病情需要，須由護士在其生殖器附近擦藥，病患確有言語、肢體

騷擾，護士反映後即由主治醫師請患者自理擦藥，但病患堅持不會擦藥。該護士二十日凌晨再度上班，

患者因其他同仁陪同該護士為其擦藥，情緒不穩、通宵大吵。現院方已將護士調離該單位。  
 

乳檢？性騷擾？-兼談乳檢的標準程序    【資料來源：PC Home 健康樂活 2012/04/27 】 

新聞不時會傳出病患未獲得應有的身體尊重，甚或出現所謂性騷擾的情事，怎會產生這樣的情形？一

個可能性是不肖醫師的鼠跡敗露；另一可能性則是病患不了解醫師執行理學檢查身體程序而導致的誤

會。 
鑑於女性的生理構造以及心理層面的因素，其對於乳癌檢測中的乳房檢查(以下簡稱乳檢)一項較為敏

感，也較易引發不必要的誤解，因此，本文將從女性乳癌談起，並為民眾徹底說明乳檢的標準程序，

企盼在醫病雙方間建立起程序透明的橋樑，讓真正有醫德的醫師可以避免性騷擾的陰影干擾，能夠為

婦女民眾提供專業的醫療服務。 
在美國，每九位女性就有一位罹患乳癌，國內的醫學統計資料也顯示出，自民國八十八年起乳癌已躍

居婦癌(乳癌、子宮頸癌、卵巢癌)死因的第一位，且有向上攀升、日漸年輕化的趨勢；而台灣每年新

增的乳癌病患也約有 3000 人左右，診斷時 60﹪更多已超過 2 公分以上，且不乏許多高知識分子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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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台灣婦女對於乳癌相關的醫療常識相當欠缺，因此，女性對於乳房及乳癌知識的深層瞭解實刻不

容緩！ 
筆者曾見年輕少女明明乳房不舒服，卻告訴媽媽是胸口痛而看錯科；還有些女性病患因不好意思給男

性醫師檢查，而不願就診，延誤病情，增加身心煎熬；也有婦女花了錢做全身體檢，都不曾得到乳房

檢查的權益；也有病患剛因病住院，甚至開過刀，卻不曾被發現有乳癌，醫師只檢查病患自訴不適處，

沒給病患應得的全身理學檢查。醫師們在醫學教育的過程中，都有被老師叮嚀過：看病要看全人、全

身理學檢查都要會做等等原則。 
不過時至今日，醫師們卻反而不大願意做乳房檢查！我想原因不外三點： 
(一)與自己專科不太相關就嫌麻煩。 
(二)不想多花時間。 
(三)怕病患誤稱性騷擾，而不勝其煩。 
上述都是造成延誤治療良機的元兇，終究吃虧的仍是婦女本身。 
其實，診療女性乳房只是在醫病，瞭解病因，而不是性騷擾，誠然醫界中或有假借職務之便進行騷擾

的劣份子，形成了此種少數偏見，但絕大多數的醫師仍是秉持著專業與良心，真誠地貢獻所學，為病

患服務。 
要達到乳疾及早診斷及早治癒的目標，醫病雙方都應被鼓勵實施乳房檢查。要減少醫病雙方的羞怯感

或是杜絕性騷擾的情事，以下幾點可值得醫病雙方共同遵守： 
第一、醫師需先與病患取得需要乳檢的同意。 
第二、進行乳檢時，要有女護士在旁協助、解釋。 
第三、醫師需給病患尊重的感受，如適當的言行、衣服、隱私的環境。 
第四、醫師需採用雙方皆有共識的「乳檢標準程序」。 
如果醫病雙方能夠切實遵守上述四項守則，相信不會傳出醫病雙方各說各話的性騷擾事件，也才能讓

醫療界回歸專業、透明的領域，更可防止醫師為免除性騷擾的指控，而出現不願意為女性病患做乳檢

的情形，造成病患權益的受損。 
 
一、職場性別議題 
護理師請育嬰假，育嬰假結束後無法回原單位上班或是導致無法領取年終獎金。(邱慧洳 老師) 
學校因產婦自我選擇而做性別差異之安排，如，因產婦拒絕男護生做產後護理，而調整為由女互生執

行產後護理之工作。(邱慧洳 老師) 
若女性護理師遇到男性病人需導尿，則將導尿護理交由男性住院醫師執行。(林萍章醫師) 
在宗教的觀念裡，當個人處於疾病中，宗教具有開放條件，並無性別之分。(釋道興 法師) 
 
二、醫病之間的親密關係 
醫生是否該留私人電話給病人，現今並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是否要留電話。(王志嘉 醫師) 
進行人體試驗時，會將自己 24 小時可連絡到的手機留給病人。(林章萍 醫師) 
當醫師開始產生情感投射時，會將病人人進行轉診。(劉致和 醫師) 
 
三、醫療常規檢查是否造成病人認為性騷擾? 
因容易遭受病患誤解或是讓病人感覺到性騷擾之感受，導致現今大多數的醫師對於病房住院之醫療常

規檢查，如：乳房檢查及肛診幾乎很少在做。(林章萍 醫師) 
因國情關係，即使事先詢問病人是否接受乳房檢查也有可能構成騷擾。(劉致和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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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美國律客關係條款，其中明確規定指出，不能與當事人交往。(楊佳陵 律師) 
律師結案後是否可與病人進行交往?(楊佳陵 律師) 
強制觸摸罪之相關案例是否會在網路上公開其相關判決資料(王志嘉 醫師) 
 
五、臨時動議: 

會議 3 

1.時間：104 年 01 月 07 日。 

2.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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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次 『 性 別 與 醫 學 教 育 專 家 』 會 議 記 錄 

時間 105/01/07 

與 會 人 員 
王志嘉、蔣立琦、許瀚仁、張濱璿、蔡秀男、陳玉蘭、釋道興、

陳玲君、郭青荍 
（共 9 人） 

請 假  
缺 席  

本次記錄 郭青荍 下次記錄 郭青荍 

本次會議程序： 

一、 校園性別平等議題 

1. 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2. 校園性別平等實際案例 

二、醫護人員請育嬰假 

     1. 臨床實際案例之落實 

2. 育嬰假對醫護人員之影響 

三、醫療性騷擾之解決方法 

 1. 臨床實際案例分享 

四、 性別與宗教議題 

五、其他 

     1. 診所發生性騷擾相關申訴管道 

2. 知情同意 V.S 認知錯誤 

六、臨時動議 

醫病的處女心結                    【資料來源: 蘋果新聞 2015/12/17】  

作者：蔡以芃（台灣醫事安全法學會總監） 
  
處女膜總被視為判斷女性貞潔的標準，恐懼內診誤傷，不僅女患者煩惱，婦科醫師同樣兩難，處女膜

成了醫病的共同心結。 
日前馬偕醫院楊醫師案見報，患者處女情結作祟，醫師無端挨告。 
  
40 歲婦人指控五年前起，婦科權威楊育正醫師看診時都用手指侵入生殖器治療，護理師雖在旁安慰

病人因為處女膜未破會痛，婦人仍認為醫師誤診為子宮內膜癌、自己未婚無性經驗不會得病，先提告

業務過失傷害罪未成立，接著主張自己是處女，醫師不可內診，續告醫師妨害性自主罪。檢察官調查

發現每次內診護理人員都在場，若屢遭猥褻不可能持續三年看診，期間還動刀一次，且婦人告遍每位

治療過她的醫師，動機不單純亦無證據，作出不起訴處分。 
  
許多婦科病症，必須醫師內診才能判定，不是一台超音波儀器能搞定，子宮、卵巢病變也必得透過內

診確知。侵入性治療本就有處女膜受損或破裂的風險，因患者處女膜破裂挨告的醫師不少，依醫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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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之 1 規定，醫師必須事先告知患者（詢問性經驗、告知內診及可能後果）。新竹曾有位女醫師

被告，就是因為內診前未告知，患者處女膜破裂，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案顯示醫師內診前患者知情

同意、無醫療疏失，沒有觸法問題。問題是，醫療行為造成處女膜喪失，難道等於失貞？如今兩性平

等、科技進步，不僅有處女膜再造術幫助重建，連網路都有一片千元的假貨，既然假亦能真，處女膜

早非判斷標準，礙於此不願治療、矯枉過正，猶如古時女子囿於七出的枷鎖。 
  
七出是休妻法律，以淫罪最嚴重。證明貞節的方式就是新婚驗紅，沒落紅，就犯淫罪，可立刻休妻，

民間有「沉塘」之刑，將女子綁於竹木沉入塘中；皇宮中，更有「幽閉」之刑，毀掉女子生殖器官，

令其生不如死。原以為只有古人才用處女膜判定貞節，但事實上，法院曾審理一件訴請離婚案，理由

就是「初夜不見紅」，一併請求損害賠償 20 萬，不知男方損害為何？  
  
再者，子宮內膜癌與性行為無關，成因是飲食西化、高血壓、糖尿病等，拒絕內診往往延誤治療的黃

金時機。民國 94 年，曾有處女連續出血，但害怕內診，最後決定接受內診及切片時，已是子宮內膜

癌第二期，癌細胞就快穿出子宮壁；三年前，有一對姊妹也因不願內診，發現時同樣是第二期，癌細

胞早擴散蝕骨。越早發現、越早治療，若實在害怕，不妨事前多與醫師溝通，或考慮用肛診取代，千

萬別因處女情結作繭自縛、因小失大。 
 
 

英國媽媽捍衛公開哺乳權利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014/12/07 】 

近年來提倡「母乳對寶寶最好」，許多新手媽媽紛紛開始用母乳哺餵孩子。英國一名母親在飯店用餐

時，餵孩子母乳被要求用布蓋住，媽媽們因而在飯店門口靜坐哺乳，表達抗議。 
據《每日郵報》報導，35 歲的伯恩斯（Louise Burns）1 日在倫敦的五星級飯店凱萊奇（Claridge's）
用餐，途中她為孩子哺乳的時後被要求用布蓋住，伯恩斯當下感到十分震驚。6 日早上，40 名媽媽揹

著小孩在飯店門口靜坐哺乳抗議。 
這起抗議活動由「自由哺乳」（Free to Feed）這個團體的創辦人史勞（Emily Slough）發起，旨在抗議

性別歧視。 
飯店方面表示他們理解哺乳行為的需要，但請媽媽們「考慮其他客人的權益」。英國獨立黨（UKIP）
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在其廣播節目表示他沒有意見，但有些人會感到不舒服和尷尬，並說到

角落或是比較不公開的哺乳或許會好一點。然而這番言論引起批評，事後他又再發一份聲明澄清立場。 
2010 年英國平等法即明文規定，企業不得歧視哺乳的女性。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的發

言人則表示，卡麥隆支持女性公開哺乳，認為讓哺乳女性產生不舒服的感覺是「不可接受的」。 
  
 

尊重婦女 挪威為難民開課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2016/01/07 】 

為遏止並預防女性受暴的事件，挪威已經為尋求庇護的難民開課，指導他們如何在這個可能看似非常

自由的國家，理解並遵守在地的道德標準。比利時也準備為非歐洲的移民與難民開辦強制課程，教導

他們如何尊重女性。 
德國科隆新年前夕傳出逾 100 名婦女遭到來自阿拉伯或北非地區的男子性攻擊或搶劫的事件，隨即在

德國引發有關難民融入當地社會，以及如何引導來自家長型社會的男性融入歐洲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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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英雄」公司經營 40%的挪威難民接待中心。成員琳妲．哈根談到協助難民融入的課程時說：「我

們的目的是，在尋求庇護的難民接觸挪威文化的同時，協助他們避免犯錯。在所有的文化體系下，行

為並無好壞之別，因為我們追求自由的社會。部分傳統或宗教規範可能將某些態度視為傷風敗俗。我

們必須包容它們。」 
2009 至 2011 年，挪威西南部的斯塔萬格市相繼發生多起性侵案，施暴者多是外國人。「英雄」公司

事後在它的部分接待中心為難民開辦有關女性的文化差異課程。 
這些課程附加於挪威移民局所實施更廣泛的強制介紹課程，以實例供參加者討論性攻擊的問題。哈根

說：「一名 18 歲的年輕男子可能說，有些挪威女孩對他表現興趣。這使他驚訝。他認為，對方可能有

意與他發生關係。討論小組的組長會問他，這些女孩子是誰？你在哪裡遇到她們？你如何知道她們想

和你發生關係？並不是所有挪威女性都是一個樣。」 
然而某些排外的部落格還是充斥外國人對挪威女性施以暴力攻擊的報導。在去年 11 月發生的一起案

例中，一名 12 歲女孩慘遭兩名未成年難民猥褻。 
比利時也將為歐洲之外移民和難民開設性平課程，比國移民部長法蘭肯說：「這些課程解說如何在我

們的西方文化體系，以及一般與性的意義下，與女性互動的問題。」 
 
 
一、校園性別平等議題 
相關校園性別平等有三個法律規範，法律如下：兩性平等工作法、性平等教育法、性侵害性騷擾防治

法校園版(蔣立琦 老師) 
在高等教育中，女性受到結婚、懷孕、生產等諸多限制，統計數字中指出，全球女性 CEO、教授、

校長、領導者所占比率不到百分之十。(蔣立琦 教授) 
校園兩性平等教育之面向如下，性平會委員組織、落實、校園環境。(王志嘉 醫師) 
若學生在就學過程中懷孕，其不可勸學生休學或是將學生該科目當掉，此違反教育部學生輔導要點。

(蔣立琦 教授) 
 
二、醫護人員請育嬰假 
護理師請育嬰假雖合法，但其臨床落實因人力不足，容易造成影響其他同仁之排班權益，導致同仁及

護理長觀感不佳。(許瀚仁 護理長) 
懷孕對於護理人員之影響重大，易導致其生涯規劃中斷，以及在臨床中並未因為懷孕而不需執行其工

作內容，如翻身、CPR。(許瀚仁 護理長) 
在早期育嬰假相關法規剛通過時，臨床對於請育嬰假之同事較為不友善，隨著教育風氣的改善以及主

管的調配，現今已較為早期普遍。(陳玉蘭 治療師) 
對於請育嬰假之護理人員調配，可仿照日本的人力資源派遣公司，由派遣公司提供人力資源。(蔡秀

男 醫師) 
 
三、醫療性騷擾之解決方法 
在醫院解決性騷擾相關事件時，有兩大要點需要注意，要點如下：尊重當事人的權益(如，申訴管道)、
關懷當事人。(蔡秀男 醫師) 
處理性騷擾四大程序如下，客觀整理事實(包括了解事發經過，蒐集相關證據)、關懷當事人、犯案者

再教育、醫院內部紀錄。(蔡秀男 醫師) 
性騷擾發生後，了解事發過程之前後脈絡非常重要。(王志嘉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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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與宗教議題 
在宗教性別相關議題有許多部份，如，育嬰哺乳問題，曾有英國新聞報導指出，基督新教徒斥責在捷

運車廂哺乳的母親不知檢點；性別意識，如，伊斯蘭女性得戴面紗；工作機會是否均等。(釋道興 法
師) 
醫療倫理無法直接量化評估。(釋道興 法師) 
 
五、 其他 
小診所相對大醫院，若發生性騷擾案件的申訴管道無大醫院有固定程序或是第三方單位可以解決。(張
濱璿 律師) 
民眾對於醫療的常識缺乏，造成錯誤的捍衛權利。(張濱璿 律師) 
若發生性騷擾之案件，第三方單位介入處理較佳。(王志嘉 醫師) 
 
六、 臨時動議: 

會議 4 

1.時間：105 年 01 月 15 日。 

2.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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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次 『 性 別 與 醫 學 教 育 專 家 』 會 議 記 錄 

時間 105/01/15 

與 會 人 員 
王志嘉、陳玉鳳、劉越萍、張濱璿、周祖佑、陳玲君、郭青荍 
（共 7 人） 

請 假  
缺 席  

本次記錄 郭青荍 下次記錄 郭青荍 

本次會議程序： 

一、 書籍教材內容設定 

     書籍教材設定的閱讀對象 

二、性別友善 

     性別認同 

     性別友善環境 

三、 醫療關係人 

     醫療關係人 v.s 同性關係人 

四、 其他 

     醫療性別差異 

五、 臨時動議 

所謂性別友善廁所                    【資料來源: 關鍵評論 2015/04/24】  

成功大學在校園內，設立第一座性別友善廁所，獲得一面倒的好評，但，成大並不是第一個設立性別

友善廁所的大學，早在成大之前，世新大學就已經有一間性別友善廁所，而生活中，其實也有很多場

所設立了性別友善廁所，只是我們從來沒有意識到！不過，你真的知道性別友善廁所是什麼嗎？ 
廁所問題一直困擾著許多人，尤其是公共場所的廁所，大家都能發現，在外面上廁所，女廁總是排得

比男生長，因此引發了 1996 年的女廁運動，爭取調整男女廁的比例，並於 2006 年內政部〈建築技術

規則〉明文規定，公共場合的男女廁所比，應為 1:3 或 1:5。除了調整廁所比例之外，2015 年 1 月，

東海的學生也設計出，讓鮮少被使用的男廁坐式廁所，能與女廁共用的設計，獲得國際設計大獎的肯

定。然而，解決了女性如廁的排隊問題，卻有另一群廁所使用者，因為兩性廁所區分的問題而苦惱，

那就是 LGBTQ 族群，當 LGBTQ 在使用廁所的時候，時常會因為無法符合其他人對兩性的刻板印象，

而遭到刁難，讓他們不知道該上哪間廁所，又或者是乾脆憋尿，憋出一身病。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近年來，很多國家，以及台灣許多校園與公共場所，都紛紛設立了「性別友善

廁所」，又可以稱為無性、中性廁所，為的是打破性別的二分法界線，不以性別來區分廁所，讓多元

性別認同的人，都能自在地如廁。日前，歐巴馬就兌現了他的性別平等承諾，在白宮內設置中性廁所，

保障 LGBTQ 族群的權益，美國更早有一群學生，組成「Free2Pee」計畫，蒐集全美各地的性別友善

廁所，提供給所需的族群。而性別友善廁所，其實有不同的面貌，有的，是以便器的圖示，來標示不

同的如廁空間，有的則是在單間裡面，囊括不同的便器。 
但性別友善廁所，也有許多實施上的疑慮，有人認為，性別友善廁所會強化標籤化，在目前還不是那

麼有性別意識的台灣，不願出櫃的 LGBTQ 族群，將可能因廁所的選擇，而被強制出櫃。也有許多人，

還不能適應與其他性別者，在同一間廁所相遇，部分男性也還不能習慣有隔間的小便斗，還有人指出，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51311/�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51311/�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51311/�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51311/�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16806�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48936/�
https://www.facebook.com/changezebathroom/timeline�
https://toiletfeminism.wordpress.com/什麼是性別自由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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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別廁所可能造成偷拍、性騷擾的問題，以及依照便器來區分廁所，本質上與以性別區分其實沒什

麼兩樣。 
面對這些問題，性別友善廁所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例如空間的設計，以及便器的配置等等，不過，

其實生活中我們已經有許多中性廁所，像是星巴克等等的咖啡廳或者是流動的公廁，常常都只配置一

間廁所，供所有人使用。這樣子的廁所，同時兼備了各種不同的便器，沒有性別的過濾與限制，從來

也沒有人提出質疑，要消弭以上的問題，讓每一個人上廁所都不成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一顆開

放的心，認識不同性別認同的族群，營造更性別友善的大環境，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同志公務員 可請家庭照顧假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2015/01/14 】 

台北市去年 6 月 17 日開放同性伴侶至戶政事務所註記，昨又宣布，市府員工辦理註記者，若家屬遭

遇重病或事故，可以申請「家庭照顧假」，且併入事假、每年最多可請 7 天。 
根據《性別平等工作法》，「家庭成員」當遭遇嚴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要他人照顧時，勞工依法可

請家庭照顧假，雖請假期間可不給薪，但僱主不能因此扣全勤獎金或拒絕准假；去年 11 月底，勞動

部發函給地方政府勞動局，從寬解釋家屬定義，同志也可請家庭照顧假。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5000550-260107 - onead 
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執行秘書杜慈容表示，北市已開放市民辦理同性伴侶註記，因此發函請示銓敘部

公務人員可否比照一般勞工後，最後決議依勞動部解釋，同樣開放有辦理同志註記的市府員工請家庭

照顧假；換言之，公務員、約聘雇人員、市府所屬機關員工，即日起皆能享有這項新的權利。 
社會局長許立民更進一步透露，喪假部分是否能比照家庭照顧假，開放註記同志的公務員也可以請

假，市府人事處正在研議；今年上半年還有一項重要工作，也就是與衛生局討論如何落實同志伴侶的

醫療探視權、醫療簽署權。 
許立民說，目前除了家屬，其他親友可以「關係人」名義享有以上權利，但過去礙於「關係人」難以

認定，在執行面上確實有困難，因此將和衛生局討論，是否能用評鑑方式，鼓勵、督促各家醫院開放

有同志註記的伴侶行使探視、簽署權利。 
 

近半想變性者 因性別認同障礙心情差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雲 2013/10/07 】 

榮陽團隊研究變性慾症（transsexualism），在精神科醫師分析近 18 年診治的 517 名個案中，近 5 成個

案曾因性別障礙困擾而有心情低落問題。 
榮陽團隊（台北榮民總醫院和陽明大學）研究變性慾症者腦科學與一般人腦科學變化，團隊成員之一

台北榮總精神部社區復健精神科醫師李鶯喬針對門診親自診治的個案進行追蹤研究，瞭解治療後的人

際及社會適應狀況。 
李鶯喬分析近 18 年門診親自診治的 517 名個案，男性 322 人、女性 195 人，近 5 成個案曾因性別障

礙困擾而有心情低落問題。 
李鶯喬表示，國外數據顯示，每 10 萬名男性中有 5 到 14 名男性被診斷為變性慾症者、每 10 萬名女

性中 2 到 3 名女性是變性慾症者；分析國內健保資料顯示，每 10 萬名男性中有 9 人變性慾症者、每

10 萬名女性中有 5 人變性慾症者。 
李鶯喬說，變性慾症是診斷「性別認同障礙症」中最極端的狀況，臨床特徵是心理上性別認同與生理

http://cpaper-blog.blogspot.tw/2012/12/blog-post_7157.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5000550-260107#on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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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徵明顯不一致，因此強烈想要去除身體性特徵，並希望自己具有異性身體性特徵。 
「男兒身、女兒心」或「女兒身、男兒心」，李鶯喬說，有些異性化行為與想法是自兒童期就有，在

青春期時，因身體開始出現第二性特徵，在性別認同時出現心理、社會適應、人際關係上有明顯困擾。 
她說，身體構造，對一般人而言就如呼吸一樣最自然，對變性慾症者卻遙不可得，需經過多次手術前

努力及身體承受重大手術的痛苦及術後身體復健及長期荷爾蒙治療。 
李鶯喬說，不僅變性慾症困擾，他們的父母及家屬的困擾也多，包括角色轉換、擔心荷爾蒙或手術對

身體影響、他人異樣眼光、及變性慾者未來長期的生活調適，對此北榮精神科結合相關科別，提供團

體治療。（新聞來源：中央社） 
 
一、書籍教材內容設定 
教材設定閱讀對象若是給學生看的話，議題的取材應該要更普遍一點，以新聞事件案例或是新聞事件

改編，會比較可以接收及吸收。(劉越萍 醫師) 
基本上設定對象，以就學中的醫學生為主，教科書可以分為以下的面向，新聞事件、具體案例。(王
志嘉 醫師) 
 
二、 性別友善 
變性變了一半，生理性別是男性，心理性別是女性，外觀是女性，在門診唱名時，應該如何去稱呼?(劉
越萍 醫師) 
性別認同，應尊重其自主意願。在門診唱名時，應尊重當事人的感受，來稱呼。(陳玉鳳 理事長) 
性別友善就醫環境，目前做到的只有性別友善廁所，所謂的性別友善廁所，指的是不管是任何性別都

可以去上，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將殘障廁所，與性別友善廁所為同一間。(劉越萍 醫師) 
病例中，關於性別的問題，醫院通常都是備註在醫生的問診中，但是不會放在電子病歷的首頁。(張
濱璿 律師) 
關於性別認同的部分，電子病歷的問題，目前仍然還想不到比較好的方法解決。(王志嘉 醫師) 
 
三、 醫療關係人 
醫療關係人當初的立意，是在於發生醫療緊急狀況時，沒有家人可以決定時，有一個醫療關係人，替

他做一些關於醫療的決定。(張濱璿 律師) 
同性關係人，電子病歷中並沒有系統，目前只有民政局有一張紙簽署，其他後續的結果仍在等釋憲的

結果。(劉越萍 醫師) 
簽署同性關係人不一定有保障，以及發生醫療糾紛之後其權力是受限的。(王志嘉 醫師) 
 
四、 其他 
關於特殊性騷擾，對於醫療人員來說，會有許多醫療人員認為，為什麼是從醫療人員醫療端發起，而

不是從一般民眾的教育做起，做好一般的基本教育?(張濱璿 律師) 
應該如何去教育，男女應該如何共同合作，去調和因為性別的關係各有所長，包括：生理上、心理上

的差別。 先天的差異，應該是調和，而不是拉到齊頭式的平等。(張濱璿 律師) 
病人對於性別的選擇性，在不同科別，是相對性的差別。不管是任何年齡層，都是非常明顯的，比如

說，在乳房外科，對於女醫師的接受度比較高。會有病人會直接拒絕男護理師。(陳玉鳳 理事長) 

醫療涉及太多隱私性，所以會對性別的選擇性更明顯。(王志嘉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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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動議: 

會議 5 

1.時間：105 年 02 月 18 日。 

2.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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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次 『 性 別 與 醫 學 教 育 專 家 』 會 議 記 錄 

時間 105/02/18 

與 會 人 員 
王志嘉、許秀雯、曾念生、周賢章、江浣翠、張兆恬、陳玲君、

郭青荍 
（共 8 人） 

請 假  
缺 席  

本次記錄 郭青荍 下次記錄 郭青荍 

本次會議程序： 

一、 性別不悅症 

1. 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 

2. 性別不悅症病名的討論 

二、 多元成家 

1. 多元成家的推動 

2. 伴侶權益 

三、 其他 

1. 同性捐血條款 

2. 女性夜間工作禁止 

四、 臨時動議 

所謂何謂 LGBT、性傾向、性別認同                 【資料來源: 關鍵評論 2014/05/17】  

LGBT 是四個英文字字首的組合，L 是 Lesbian，女同性戀者；G 是 Gay，男同性戀者；B 是 Bisexual，
雙性戀者；而 T 是 Transgender，跨性別者。LGBT 是目前對於非異性戀者的通稱，取代原本舊有的

同性戀者一詞，因為已不足以涵蓋所有非異性戀者。 
要釐清 LGBT 的涵義，須先區分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與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的不同。

性傾向是你在性方面，喜歡男生或女生；性別認同則是你認為自己是男生或女生。由此觀之，女、男

同性戀或雙性戀，是性傾向方面的表現，這類人在性方面喜歡與自己同性別的人，或者男女都喜歡；

而跨性別，則是性別認同或性別表現，與天生的生物性別不同，譬如被認定是男生，卻喜歡穿女生衣

服，或者想要變成女生。 
LGBT 在這個社會上屬於少數，而且與傳統文化裡的性別成見有所衝突，於是幾千年來，LBGT 族群

受到極大打壓，許多人不敢公開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以免遭到歧視、騷擾與攻擊，只能在陰暗的角落

做自己，直到這幾十年進步思潮開展，社會變得更加多元開放與包容以後，他們的權益才逐漸受到保

障。 
LGBT 人數有多少？依據英美統計，大約有總人口的 3-5%，其中以同性戀居多，雙性戀與跨性別較

少。但如果詢問一生中曾與同性發生性行為，這個數字會跳到 10%，也就是說，有的人曾與同性發

生性行為，但並非同性戀，因為性行為的發生跟環境與資源因素有關。 
同性戀指的是性方面的偏好傾向，也就是性慾的挑起、性幻想，或者浪漫情感的出現，只在同性身上

發生。一個人愛男生還是女生，很多人在小學或學齡前就已知曉，部分同性戀者也是如此，但一般來

說，同性戀者大約在 12 歲左右開始對自己的性傾向產生好奇或困惑，大約在 17 歲左右確認，當然也

有人遲至成年以後才底定。也就是說，國高中老師會遇到的狀況，經常是正在成形中的同性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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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來了，如果老師遇到對自己的性傾向有困惑的學生前來求教，該怎麼因應？首先，老師必須對性

傾向的形成有足夠認識。性傾向的形成，不管是異性戀或同性戀，都牽涉基因、荷爾蒙、腦功能，以

及一部分社會文化因素，目前對性傾向的形成機制，還沒有人可以清楚說明，但可以確定的是，性傾

向不是個人選擇來的，而且絕大部份人的性傾向是無法主觀變更的。金賽博士把人的同性戀與異性戀

傾向看成連續光譜，有中間地帶，也就是有人可能大部分時候是異性戀，有時是同性戀，但那不代表

可以自己選擇。 
性傾向可以看成是刻在腦中神經迴路的偏好，比喜歡打籃球還是吃蘋果這類偏好，強大不知多少倍，

異性戀與同性戀皆然，但難以置信的是，到今天還有人試圖「矯正」一個人的性傾向，還好這些腦筋

不清楚的人只是極少數。同性戀被看成異端，施以強制治療最慘痛的歷史經驗，是英國的天才數學家

杜林，他是電腦原理的發明人，但生不逢時，在同性戀被視為違法行徑的五十年代，遭人逮獲同性性

行為，被迫注射荷爾蒙化學去勢。杜林身心受辱，隔年在抑鬱中選擇自殺，英國政府直到去年才為其

特赦平反。 
所以說，學校老師對於同性戀傾向的學生，不應以異樣眼光看待，也不能當成行為異常來輔導，而是

協助學生冷靜探討、確認自己的性傾向，釐清困惑。很多同性戀青少年對於自己與眾不同的性傾向有

了疑問與情緒反應，卻不敢向人啟齒，很可能找老師求助。 
學校老師面對 LGBT 議題最該注意的，就是這類青少年在同儕之間容易遭到訕笑、騷擾、霸凌，甚

至肢體攻擊，他們發生精神疾病的比率，比異性戀青少年高了許多。尤其自殺率，LGBT 青少年的自

殺風險，比其他青少年高了好幾倍。這完全是社會歧視的壓力所造成，1994 年北一女兩名學生林青

慧、石濟雅，因為女同性戀情不被容許，選擇自殺，促成了台灣同性戀平權運動的興起。 
同性戀除了曾被視為違法行為以外，也曾被當成精神疾病，直到 1973 年，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才

將同性戀移除。同性戀跟異性戀一樣，都不是疾病，不必因為這樣的性傾向就要人家去看醫生。至於

雙性戀，部分同性戀者，特別是女同性戀者，同時也喜歡異性，這也是性傾向的一種，不是疾病。 
出櫃，也就是公布自己的性傾向，是同性戀者必須面對的最重大挑戰之一，但一般在青少年階段大都

還不會選擇出櫃。 
至於跨性別，就比較複雜了。跨性別一詞是一個大包裹，包括底下幾種含意。變性慾（transsexual）
指的是身體性別與主觀心理認定不一樣，而且想要改變性別，譬如有男生性器官，心理上卻認定自己

應該是女生，只是被安裝在一個錯誤的軀殼裡，這類人通常對於自己的性別表現感到困擾，如果嚴重

到已經影響日常活動，醫學上稱為性別不悅症（gender dysphoria），或者性別認同症（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一般想要施行變性手術者多歸類於此。 
另外還有變裝慾者（transvestite, cross-dress），幾乎都是男性，他們喜歡做女性打扮，化妝穿裙子與高

跟鞋什麼的，但對於自己的性別沒有混淆，也不想變成女性，這類人如果把變裝當成挑起性慾的最好

方法，醫學上稱為變裝戀物癖（transvestite fetishism）。性別酷兒（gender-queer）泛指難以用男女二

分法歸類的性別種類。雙性人則是同時具備男女兩種生物性別者。最後，類似泰國人妖的變裝表演者，

也歸類於此。 
很多同性戀者在小時候有性別表現不一致（gender noncomformity）的經驗，也就是男孩子喜做女孩

打扮、玩女孩遊戲，或者女孩子喜歡穿褲子、剪短頭髮，但這並非絕對，而且很多異性戀者也有性別

表現不一致的狀況。重點來了，性別不一致者，特別是男生，在同儕之間容易被歧視，被譏為娘娘腔，

造成心理創傷。研究發現，同性戀青少年受到同儕霸凌，經常是因為性別表現不一致，而非性傾向方

面的偏好。學校老師對於這類男同學，應該特別予以關心。 
2000 年，屏東高樹國中三年級學生葉永鋕，因為言行舉止女性化，經常被同學譏笑，甚至在廁所被

強行脫褲檢查，以至於不敢上男廁所，身心受創嚴重，後來有一天下課，被發現死在在學校廁所裡。

學校如有跨性別學生，上廁所可能會成為問題，因為當事人的性別認同，跟外界認定不一樣，大家以

http://zh.wikipedia.org/wiki/阿?弗雷德·金?�
http://zh.wikipedia.org/wiki/金賽量表�
http://zh.wikipedia.org/wiki/艾?·??#.E8.BF.AB.E5.AE.B3.E5.92.8C.E9.80.9D.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艾?·??#.E8.BF.AB.E5.AE.B3.E5.92.8C.E9.80.9D.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艾?·??#.E8.BF.AB.E5.AE.B3.E5.92.8C.E9.80.9D.E4.B8.96�


 29 

為他應該是男生，但他卻認定自己應該上女廁所。 
美國科羅拉州去年就有一著名判例，一位小一男生是跨性別者，認定自己是女生，想上女廁，但學校

不允許，後來家長提出申訴，結果學校遭民權委員會判定構成歧視。台灣說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但對

於跨性別學生權益的保障，做得非常有限，曾經有老師遇到類似美國案例這類困擾，詢問我如何處理，

可見台灣的 LGBT 教育還須努力。 
 
 

台南 將開放同性伴侶戶籍註記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2016/01/28 】 

台南將開放同性伴侶戶籍註記！台南市長賴清德 27 日於市政會議宣布，將盡速研擬作業規定，受理

同性伴侶申請發給伴侶關係註記證明；去年底發起千人彩虹遊行，為同性伴侶註記請命的「能盛興工

廠」開心直呼「太好了！」 
賴清德表示，隨著人權意識抬頭及醫學、心理等性別研究蓬勃發展，大家對同性關係從排斥、歧視到

尊重與接受，這是社會進步與多元價值發展必然結果，目前有 40 餘國及地區承認同性伴侶民事結合

並賦予其法律效力；台灣現行民法、戶籍法對婚姻登記都以一男一女為前提，同性伴侶爭取結婚登記，

在目前法令下尚有困難。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8000588-260107 - onead 
他強調，在中央立法緩不濟急前提下，台南支持及保障同性伴侶權益，他說，同性伴侶爭取婚姻，目

的在尋求制度上的權益保障，新的國家領導人與新國會均已誕生，籲請立法院盡速凝聚共識，立法將

同性伴侶納入制度性保障，回應民意期待。 
至於何時開放同性伴侶戶籍註記？民政局長陳宗彥說，盡快但還未明訂時間表，強調近期會完成相關

法制及行政程序，盼能盡速受理同性伴侶申請，發給伴侶關係註記證明，亦可依其請求於戶籍謄本其

他記事欄記載「伴侶關係」。 
去年底在台南發起彩虹遊行的能盛興工廠，成員之一的高郁宜昨天得知這項消息，開心大喊「太好

了！」樂見市長尊重同性伴侶權益及做出善意回應。 
 
 
一、性別不悅症 
何謂性別不悅症的灰色地帶?(王志嘉 醫師) 
對於性別的認同搖擺不定，或是有些生理男性心理女性，不願意去變性，或是家庭因素不允許；生理

男性，喜歡用女性的衣著出現在公共場合，但是其實心理仍然是男性者，皆為性別不悅症之灰色地帶。

(曾念生 醫師) 
對於 DSM V 性別不悅症 Gender Dysphoria 此病名仍有許多爭議之處。(曾念生 醫師) 
台灣已有性別不明關懷協會，有許多人是即使做了性別重置手術並且也身分證換成女性，卻並不會真

的認可更改後的性別。(許秀雯 委員) 
 
二、多元成家 
病人自主權利法，是否適用新形態的家庭社會關係?(張兆恬 律師) 
在推動多元成家法案之前，台灣的家庭型態已經非常多元，因為女性的自主權的提升等等，已經影響

到家庭型態結構的改變。(許秀雯 委員) 
多元成家草案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婚姻平權，包含同性婚姻；伴侶制度，非為同志婚姻而設，其實

還有一對象是黃昏伴侶；家屬制度，例如病友家庭團體，有些人會不想和原生家庭的人住在一起。(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8000588-260107#on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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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雯 委員) 
多元成家還是受到家庭價值與自主意識的保護之影響。(王志嘉 醫師) 
家庭價值觀是否會影響同志關係的確立?。(周賢章 醫師) 

文件上表示性別的意義在哪裡?是否會導致問性別成為一個敏感議題?(江浣翠 律師) 

 
三、其他 
2015 年美國 FDA 頒布新條例，發生過男同性間的性行為一年之內不可捐血。(張兆恬 律師) 
在台灣的捐血要點中仍有明文規定，有過男男同性間的性行為，仍屬於終生不得捐血。(許秀雯 委員) 
隨著女性地位及意識的抬頭，權力已受到保障，義務是否也有做出相對應的調整?。(周賢章 醫師) 

在歐盟認為不應該設立女性夜間工作的禁止，認為這是在性別歧視的狀態下所設立之條例。(許秀雯 
委員) 
女性的工作表現並沒有因為受到性別的限制而低於男性的工作的表現，因此女性夜間工作的禁止，保

障是否也是一種限制?(周賢章 醫師) 
女性主義的生命倫理，有許多論點可以與長期照護中的照護倫理做結合。(王志嘉 醫師) 
 
 
四、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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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四類專家諮詢會議的結論，撰寫成文章，發表於具有審稿制度的期刊。 
僅列出第一年計畫之二篇文章： 
王志嘉，多元性別就醫溝通與醫療決策，第 31 卷第 7 期，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2016 年 7 月，

頁 234–238。 
王志嘉，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病人的相關倫理與法律爭議，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第 30 卷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頁 363 – 370。 
 
 
【第二年】 

本計畫第一年執行時，共舉辦五次會議（均已順利完成），會議成員包括：性別專家（含多元性別、

宗教師等專家）、倫理與法律專家、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專家、溝通關懷調解實務專家、以及臨床各職

類醫事人員等，每次會議均有不同領域的專家，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將性別案例，整合醫學倫理、

法律、人文、教育、以及溝通關懷等內涵，融入性別專業與性別意識中，並在會議後，將具無爭議且

有共識的議題發表文章，由於文章數量已足以編輯成為教科書，故於本計畫之第二年，即開始進行教

科書之編輯工作，經與研究團隊、性別專家、以及元照出版公司多次討論，確定書籍各章節及內容。 
 
一、將發表的文章，依照各主題分門別類，出版為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的教科書 
1. 確定各章節名稱與內容 

第一章 案例導向教學討論 
青少年生育自主權 
職場與醫病性騷擾 
性別與醫療糾紛 
婚姻與家庭暴力 

 
第二章 性別專業與性別意識 

療職場如何進行「性別與健康」案例討論教學 
醫療職場的性別專業與性別科技創新 
性別意識在醫病溝通、病情告知、與隱私權維護的應用 
從醫療糾紛實例談醫療職場常見的性別議題 
 

第三章 多元性別與友善性別、性病環境 
營造醫療場域具性別敏感度的環境 
多元性別就醫溝通與醫療決策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病人的相關倫理與法律爭議 

  先天性梅毒病情告知的倫理與法律爭議 
（於第二年新增：王志嘉，先天性梅毒病情告知的倫理與法律爭議，第 31 卷 12 期， 家庭

醫學與基層醫療，2016 年 12 月，頁 409 – 412。） 
 

第四章 性別專論 
從司法判決談未成年人的醫療決策與生育自主權 
論性別差異對醫療行為及病人同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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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生育自主權－孕婦生命權與胎兒生存權的抉擇 
生育自主權－未婚成年男性輸精管結紮案 
性別影響評估表－以「2015 年度科技部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為例 

 
2. 確定本書書名及屬性 
 經研究團隊討論，並請教性別專家黃淑玲教授（本校，亦為共同主持人）、成令方教授（高醫大性

別所教授）、黃志中醫師（高雄市衛生局局長、高師大性別教育博士）、以及黃淑英委員（民間 NGO
性別學者、前立法委員）等，性別學者一致建議，將本書定名為「性別、醫療與法律－案例導向討論」，

經研究團隊與元照出版公司討論後，確定書名。 
 
3. 與元照出版板公司簽約、出版社協助編輯並審查。 
確定書名後，於 105 年 11 月完成與元照出版公司簽約，並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及 12 月 30 日完成書

籍內容之校正，於確定書籍封面後，順利於 106 年 2 月完成本計畫性別專書的出版。 

 
 
 
二、將本教科書實際用於教學，並收集性別、醫療與法律等專家學者對於本書的使用意見與建議 

於本書出版後，除由主持人贈書於醫學院校參與醫學人文領域的授課教師徵詢其使用意見外，並

於主持人於醫學系五年級學生必修二學分的「家庭醫學科見習課程」中，於第二週周四下午進行小組

討論，每組約 10 人。 
1. 小組討論課程規劃與進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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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中心醫學系五年級家庭醫學科見習課程】 
授課主題：性別、醫療、與法律 
授課教師：王志嘉醫師 
授課時間：第二週週四下午 02:30-03:30，共計 1 小時 
授課方式：小組討論 
討論主題： 
第一部分：觀察與心得分享 

1. 分享你在學校或醫院學習期間所觀察到的性別議題，這些議題對你有那些啟發？有何建

議？ 
2. 舉例分享你在學校學習期間與臨床見習經驗，學到哪些性別專業素養或性別意識？ 

第二部分：性別專業、性別意識、與性別法規 
1. 何謂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的目的？性別影響評估的內容？ 
2. 何謂生理性別（sex）？何謂社會性別（gender）？ 
3. 何謂性別平等三法？ 
4. 何謂職場性騷擾？如何處理？醫病間性騷擾具有何種特性？ 
5.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重要精神為何？家庭暴力防治有何性別意識？ 
6. 何謂多元性別？何謂 LGBT？在臨床工作上，醫療人員能否對同志伴侶進行病情告知？

同志伴侶能否參與醫療決策，如手術或簽署 DNR 等？ 
參考資料： 

1. 王志嘉，性別、醫療與法律－案例導向討論，1 版，元照，2017 年 2 月。  
2. 性別與健康教學指引，1 版 2 刷，醫策會，2009 年 12 月。 
3.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  

 
2. 學生與教師的回饋與建議 

於小組討論過程中，學生對於「多元性別就醫溝通與醫療決策」的議題，最感興趣，或許與該議題

較為新穎，而且對於醫病溝通、與醫療決定，有實質的影響，比較能引起即將踏入醫院的醫學生共鳴，

基本上學生對於本書使用後，普遍認為有一些難度，需要多看幾次才容易了解，此部分或許留待後續

研究時透過質性訪談的方式了解關鍵所在，但也提供本書於 109 年改版時的參考。 
【學生的意見與回饋】 

1. 案例重複性高，但由不同角度切入，還是有不同收獲。 
2. 定位屬性宜更明確（如讀者群，是設定學生或老師、醫界或法界），如第一章比較像是給老師

教學之用。 
3. 對於學生而言，如由倫理較易切入，法律雖有趣，但卻較難以理解。 

必須先懂法律，再融入性別，對學生有點困難。 
可以先以倫理為出發，並探討困難性與不可行性之處，然後再切入法律與性別，較容易理解。 
或許可增加入門款的性別專書。 

 
【教師的意見與回饋】 

教師一 
優點：你書中很多案例（「是否告知同居女友案」、「是否告知梅毒新生兒父親案」、「精障結紮

倫理問題」、未成年人醫療自主權」），之前在演講時，都有人問過我，但醫法學者甚少討論，您的

大作呈現這些問題，我覺得對臨床實務幫助很大。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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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尚待改善部分」，學長的專業見解也很精闢，再加上法律與倫理觀點，原本就可能有多

元見解，只要論理嚴謹，原本就容許見仁見智，所以我對學長的法律與倫理見解，基本上，也認

同。但是，有一點建議，尚請您參考，就是：相同的案例分別出現在不同章節，我覺得可以特別

開闢一章節專門呈現這些案例的原因事實與判決理由，然後分別命名「案名」（如新生兒梅毒案、

縮胸案、內診案），然後在別的章節有討論到這些案例時，只要說明「在縮胸案如何如何...」或「筆

者對縮胸案的看法如何如何」，這樣才可以避免您大作有ㄧ些重複。 
 
教師二 

以性別的觀點切入醫療法律議題，這樣的論著，ㄧ直處於「從缺」狀態，學長的耕耘，讓台

灣有了第一本這樣的書，值得喝采。 
您的大作是ㄧ本主題創新的書，因此能有機會協助審閱，比讀者更提前拜讀之，是很棒的事。 

另外此書的部分，也可以做為下學期□□上課內容的參考，真的覺得很有幫助。 
 
教師三 

書中提到有關 Gendered Innovations 的部分（p.57 起），採用了「性別創新」的翻譯，但我

們後來已經改成「性別化創新」了，也修正於中文網中，僅提供您未來修訂時的參考。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教師四 

匯集了多年學術與臨床經驗，可以在課堂上使用，是教學者與學員的福音。 
 
 
三、召開性別平等教學專家會議暨工作坊 

將本書實際使用於教學，並徵詢醫學生、性別學者以及醫學院校醫學人文教師對於本書的使用意

見後，並參考 TMAC 及醫院評鑑條文，對於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等，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召開「性別平等教學專家會議暨工作坊」，邀請性別、倫理、法律、與醫學教育專家提出對於

本書建議的專家會議，並以工作坊形式開放給實際參與授課的各職類臨床師資一同討論，收集專家對

此本專書的意見，並凝聚專家對於醫學院校及醫療職場性別平等教育之共識。 
 
1. 會議議程－「性別平等教學專家會議暨工作坊」 

日期：106 年 5 月 16 日(二) 
地點：國防醫學中心 34 教室 
主持人：三軍總醫院 王志嘉醫師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14:50~15:00 報 到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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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00 
（60 分鐘） 

【討論主題】：性別教育之教學經驗與教學內容 
             教科書－「性別、醫療與法律」之評論 
院外專家： 

蔡甫昌 教授（台大醫學院）  
謝小芩 教授 （清華大學） 
邱慧洳 副教授（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傅中珮 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 

院內專家： 

黃淑玲 教授（國防醫學院） 

蔣立琦 教授（國防醫學院） 
曾雯琦 副教授（國防醫學院） 

16:00~16:10 休息與茶敘 

16:10~17:00 
（50 分鐘） 

【討論主題】：性別教育之教學方法與教學評量 

院外專家： 

蔡甫昌 教授（台大醫學院）  

謝小芩 教授 （清華大學） 
邱慧洳 副教授（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傅中珮 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 

院內專家： 

黃淑玲 教授（國防醫學院） 

蔣立琦 教授（國防醫學院） 
曾雯琦 副教授（國防醫學院） 

17:00~17:10 
（10 分鐘） 

【綜合討論與結論】 

王志嘉 醫師 （三軍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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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家會前書面建議 

1. 建議未來可以增加主題：例如關於女護理師幫男性病人導尿 (因此問題在實務上非常困擾女性

護理師)、婦產科女性病人拒絕男護理師此等議題之討論。 
 

2. 民法第 1090 條 (補在 9-10 頁) 
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 
 第 146 頁有提及此條文。 
 

3.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 (補在第 16 頁)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   醫療法第 64 條 (補在 33-34 頁) 

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

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

關係人簽具。 
 

5. 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 (補在第 45 頁、第 98 頁) 

二、醫療機構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並督導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時，確實遵守下列事

項：  （七）教學醫院之教學門診應有明顯標示，對實（見）習學生在旁，應事先充分告知

病人；為考量病人隱私，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應徵得病人之同意。 

 

6. 第 99 頁最後一行提及「國內曾於 1998 年發生」：建議以註釋補上出處 
 
7. 第 102 頁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第 5 項：醫事人員除因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外，應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始得抽取當事人血液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事

先實施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有關檢驗：一、採集血液供他人輸用。二、製造血液製劑。三、施

行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移植。 
 

8. 第 113 頁 
建議補上討論「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關於

未成年人自主權部分：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因醫療之必要性

或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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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9. 第 115 頁 
建議補上違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規定而被開罰的實際

案例： 
新聞標題：扯。病人是同志，高醫亂篩愛滋挨罰，國內首例 
只因為是「同志（同性戀）」，就醫竟被胡亂檢驗愛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今年初在未

獲得病人同意之下，逕行為其抽血篩檢愛滋病毒（HIV），經當事人投訴，遭高雄市衛生局開

罰 3 萬元，創下國內首起開罰案例。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強調，尊重衛生局的裁罰，依法醫療院

所進行所有篩檢前，都須當事人知情同意。投訴的陳姓男子本身是出櫃同志，今年年初到高醫

泌尿科求診，當時向醫生大方表明自己同志身份，沒想到，醫師要求他必須接受篩檢，否則不

願意幫他動手術，男子雖被迫簽下同意書，但因不滿遭歧視憤而轉往他院治療。事後，陳姓男

子二度因腎結石到高醫就診，醫院卻在未告知他的情況下，逕行為其抽血進行愛滋病毒篩檢。

高雄市衛生局最後以違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開罰 3 萬元，

創下國內醫院挨罰首例。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經了解，高醫坦承是當初資訊系統設計不

當，才會造成篩檢流程未遵守相關法令，院方表達願意改善、也願意接受處罰，疾管署也尊重

衛生局的裁罰。莊人祥強調，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規定，

醫療院所無論基於何種理由，替病人進行愛滋病毒篩檢之前，都必須事先告知檢驗目的及諮

詢，經當事人「知情同意」後才能施行，否則就可開罰 3 萬至 15 萬元。 
 

10. 第 126 頁 
建議補上醫師法第 12 條之 1：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

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11. 第 127 頁 (註 11)：補上民法的條號與大法官的解釋較佳 

民法第 1063 條 (法律父、生母與子女可以提起之法律依據)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 
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

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 
 
大法官第 587 號解釋 (生父不得提起之法律依據) 
 「法律不許親生父對受推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係為避免因訴訟而破壞他人婚

姻之安定、家庭之和諧及影響子女受教養之權益，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於將來立法是否有限度

放寬此類訴訟，則屬立法形成之自由」 
 
12. 第 136 頁：若能說明邱女本身的刑事責任則較佳 (整體資訊較完整) 
 
13. 第 143 頁之 20 歲 (18)歲：建議以註釋說明為何也以 18 歲為標準 （雖然第 146 頁有提及，

但讀者在看第 143 頁時尚無接觸到第 146 頁的解釋） 
 
14. 第 150 頁所提及之刑法第 290 條意圖營利墮胎罪，最好以註釋引出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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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186 頁所提及之醫療法第 12 條之 2，應修正為醫療法第 12 條之 1。 
 
16. 第 191 頁之「不具可罰的違法性」：建議以註釋解釋「不具可罰的違法性」此概念。 

 

 
3. 會議結論 

『 性 別 平 等 教 學 專 家 會 議 暨 工 作 坊 』 會 議 記 錄 

時間 106/05/16 

與 會 人 員 
王志嘉、蔡甫昌、謝小芩、邱慧洳、黃淑玲、曾雯琦、蔣立琦、

傅中珮、張薰尹 
（共 9 人） 

請 假 無 
缺 席 無 

本次記錄 張薰尹 下次記錄 張薰尹 

本次會議程序： 

一、背景介紹 

 TMAC 評鑑條文 

 與性別平等相關之醫院評鑑條文 

二、目前本校授課現況 

 性別平等教育於醫療職場建議教學的內容 

 性別主流化 

 為何要在『醫療』談『性別』議題？ 

 為何健康（醫療）要考量性別？ 

三、性別與醫病溝通 

 醫療務實-『醫病溝通』的困難 

 醫療務實-『醫病溝通』的影響 

 生理性別差異-男女『溝通』大不同 

 男女溝通方式對醫療行為的影響 

 如何處理『病醫（護）間』的性騷擾？ 

四、多元性別就醫溝通與醫療決策 

 衛生局行政指導性別教育方向-105 年 

 性別議題與多元性別交織性 

 多元性別就醫溝通與醫療決策 

 性別、醫療與法律-案例導向討論 

五、各專家在自己領域教學的經驗與分享 
邱慧洳教授： 
因為學長這本書我已經拜讀好幾次，學長這本書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有融入一些案例，例如愛滋病，

要不要保護第三人而告知第三人的案例，我覺得這在實務上有一些法律上跟倫理上的模糊空間，但都

沒有一些文章對這些有進一步的討論，而這樣的白紙黑字讓讀者有一些參考的依據，那學長用這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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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呈現出來貢獻真的非常的大。那之前學長在一年前有邀請我一次，那時就有提出兩個議題，學長是

從醫療或醫師的角度，因為我們是護理的背景，我以前在帶實習的當中，其實有幾個問題一直很困擾

護理人員，例如女護理師是不適合為男病人做導尿的技術？以前在帶實習時，一些男護生要照顧婦產

科女病人的時候也常常被拒絕的情形，這些都是一些醫護職場上的性別問題，那學長之後再改版的時

候，可以納入這些問題，可以不只造福醫師，也可以給護理人員一些建議和參考。 
那我其他要討論的問題是，針對書裡頭一些問題。在第 16 頁，有講到性別平等法，所以就有寫出性

別平等法的法條，但我覺得雖然是基本，但學長能加入雇主的保護義務，就可以加入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13 條，例如雇用 30 人以上就要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辦法，那些相關的措施辦法都要公告，那

雇主才知道事前的預防，或發現之後事後的補救，我覺得這些都可以補上，就可以更完整。45 頁的

地方，學長很走在前頭知道有這個草案也有呈現出來，立委有提出醫療法 157 條之一，爭辯案還沒通

過，但為了求資料的完整度，可以把維護規範寫出來這是現行的那草案是未來的，那草案有 7、8 點

很重要，其中有一點教學醫院的教學統整應該有一些明顯的標示，有一些見習生或實習生在旁，應該

要充分的告知病人，病人同意才能在場，等。第 115 頁有提到要病人的同意才能抽血，那違反法律的

規定會處以行政法，剛好我知道國內有一個案例，2 年前發生的高醫未經過病人同意而直接強制抽血，

有被高雄市衛生局開罰三萬，如果能在 115 頁這邊，事後採取這邊的第二段會受到 23 條的行政法，

有一些案例的對應可以增加一些活潑性，那學生在看這些案例也可以更瞭解。在 136 頁，也是我要跟

學長討論，以前我在幫學生上護理倫理時，有放進來這個案例，邱女、教唆邱女去墮胎的小男友、醫

師的角色在裡面，小男友的媽媽在法定代理人那邊簽名，醫師也沒有阻止，那這些人都有犯罪，小男

友就是教唆墮胎罪，小男友媽媽就是幫助墮胎罪，醫師就是意圖營利墮胎罪，我後來發現邱女自己刑

責的部分我沒有看見，因為 288 不是有懷胎婦女如果聽從他人的志願或聽從他人的意見，沒有看見邱

女的部分，可是我後來有上去找判決，但沒有找到相關的判決（王：有可能因為年紀的關係而被鎖住），

但小男友的年紀不是也相當？小男友有被判決教唆罪，但上去找沒有看到邱女的判決，之後知道判決

後可以補上，增加資料的完整度（王：法官可以調資料，但我們無法），對有牽涉保密性。從教學角

度，學長這本書是給很廣大的，有純法律、醫護法律人員，也有對法律無概念的醫護人員，學長有一

些法條，例如在 150 頁的意圖營利墮胎罪的時候，因為有些人對法律比較沒有概念，學長在講 290 條

的意圖營利墮胎罪時，可以用註釋的方式將第 290 條的意圖營利墮胎罪將條文條列出來。還有延續我

剛講的理由，這本書的讀者非常的廣大，學長在 190 頁有提到不具可罰性的違法不具可罰的違法性，

我們其實受過法律教育知道這個概念，但是沒有的人就不知道這在講什麼，當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能有註解不具可罰的違法性的概念說清楚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其他就是一些對書的小建議。先讓其他專家講，如果還有時間我再回來補充一些小建議。 
 
王志嘉醫師： 
稍微問一下，這本書我還沒有能很完整的掌握這定位，對學生來講也太難，對法律人士來講又有點淺，

但對醫護人員因為有法律又太難，所以就在想說要怎麼樣調整，要怎麼樣去分，想過要拆成兩本，但

拆成兩本又有點太多，就詢問邱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邱慧洳教授： 
我覺得其實法律人未必對醫療有了解，所以這本書對法律人員是有幫助的，但醫療人員對法律可能不

是很了解，只要法律見解對，放進去醫療的層面，我覺得對法律人或醫療法律人幫助很大，那至於要

找出來有哪些名詞，能找一個完全沒有接受法律人員來讀一下，他認為疑惑地方可用註釋的方式處理

或怎樣之類的，這是一個處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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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立琦教授： 
我先引言一下，因為我自己是護理系老師，教家庭護理裡面有牽扯一些性別，在中國醫藥大學擔任學

務長三年任內，對性別才剛入門，有一點點意識，之前志嘉在寫這本書之前，也有開過小組會議，已

經給了一點的建議。那這本書在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缺口，能有幸給學生在臨床一點參考。我覺

得這本書有重要的意義，可以幫助第一線的人一些參考遇到事情該怎麼辦。我前面翻了一下，像是性

別差異、生理性、社會性這些都會講到，現在好像還流行講 transgender（跨性別主義），因為我們一

直強調不同，但就感覺像是有歧視，例如你覺得女生該做什麼、男生該做什麼，就不要太規範女生男

生應該要做什麼。最近我有看到周圍朋友的小孩，開始發現有同性戀傾向的女兒或兒子，還有西門町

男孩、陽剛女性、不穿裙子的女生、男生要化妝出門，未來在臨床會慢慢出現，若我們醫療人員沒有

開放的思維來面對的話，有可能會違反病人就醫的權利等，所以在生理性社會性跳到後面的性騷擾中

間就有一些論述。 
我在看這些案例自己本身又是一個專家就覺得滿有趣的，因為我最近在帶學生實習愛滋病病房，就發

現一件事情，因為這病人的爸媽都沒有人知道他是愛滋病患者，然後他有一個關心他的阿姨等於第三

方，但這阿姨跟他沒有任何血緣關係是志願來照顧他，這阿姨不知道他是愛滋病陽性，就處理他的血

液和排泄物，醫護人員看到就會緊張，就覺得有義務告訴阿姨你照顧的病人是愛滋病陽性，所以護理

師就去講但病人就暴怒，覺得為什麼護理人員可以洩漏這事情？那我剛看這本書描述醫護人員是合法

的，那我自己在擔任學務長任內，我們有一位學生我收到通知他是愛滋病陽性，但我就很緊張，因為

我不知要不要告訴他即將要去實習的臨床老師？導師要不要知道？同學要不要知道？所以我就上網

去查，有一個愛滋病防護保護條例，是說不可告知，所以全校只有校長和我知道，就很緊張假如他去

照顧病人但傳染給病人怎麼辦？也不確定這位同學能否繼續在護理就業？那裹要講的就是這個，整本

書有很多案例，可是針對行政決策者要怎麼去做選擇有點困難，所以我就有兩個意見，第一跨性別主

義再多講一點，第二有沒辦法針對像是醫療人員等他們處理的決策、該怎麼面對事情，假如能夠增加

這些就會非常的好。 
 
黃淑玲教授： 
    46 頁性別主流化的這裡，您在講歷史的時候，1975 年的時候是只有一個想法，可是聯合國開始

把這想法推動給其他各國是在 1995 年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1975 是個概念，1979 在聯合大會並變

成公約），這些是假如再出版的話可以再補充的。其實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有點納悶，因為第一篇怎

麼提出問題然後法條案例然後綱要，但怎麼都沒有論述，所以到了第二篇的時候，有論述出來，對於

一個沒有法律背景的人，那些法條分析看了就很煩，但第二篇是非常有意思，因為可能有人會疑惑王

醫師在意識上算不算是女性主義者？就是女性主義學者看到後就覺得裡面根本沒有這概念，但有沒有

性別意識這問題王醫師是有的，而且其實是滿強的，舉例說 89 頁倒數第二段這裏就是你自己個人的

想法，也是台灣婦女的立場，像這樣就可以幫助我我的論述該怎麼樣談。就在性別論點上，王醫師的

論點跟其他女性學者的論點是滿相同的。看到第二篇我才瞭解怎麼把性別觀點融入在案例的爭議上，

再給醫療人員實際上面對可以怎麼處置，還會加入文化藝術的思考面，這就是這本書很強的地方。再

來說第一篇我看到是同樣的東西可是全部都出來然後就是很納悶，到了第二篇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

層剝出來再加入個人的論述，那這邊的這些法條我都還可以接受都還能很容易進入狀況，但到了第三

篇就先跳過，第四篇又同樣的案例在講同樣的議題，再加入一些法律的條文，看到這裡就覺得對我來

說不是很有趣，因為也不是我的專長所以就無法很專注的去讀，這就回應邱老師講的，好像每個案例

都相同，但不太清楚為何會這樣安排排序，那如果我要上課給學生看，我可能只給他們看到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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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第四篇對我來說已經太困難，所以是不是一剛開始就要跟大家介紹這本書為何做這樣的安排。 
 
曾雯琦教授： 
在看第二篇時就發現在第一篇有很多類似的案例，所以我就將同一個案例一口氣看完，不然會覺得說

前面念完好像沒有得到結論，怕也忘了所以往後翻應該會有不同面向要切，王醫師用很多不同面向來

講所以我收穫很多，前後可以呼應一下，只是要一直翻來翻去，若之後改版可以加上第幾章第幾頁有

相關案例但不同面向，這樣能幫助讀者好閱讀。這些案例在生活當中或是臨床當中是很常遇到的，本

身護理學系裡面，學生一進來會上護理學導論，導論裡除了上導論、社會學的課，性別議題會加進來，

整個的學習過程當中，學生一剛始會遇到這個學系的學習在性別的關係，還有人類發展學，一定還會

有模擬人的實習，學生會帶一個虛擬的娃娃，從中去體驗如何照顧一個新生的寶寶，他也會餓需要哄，

學生需要 24 小時與他相處，老師可以從電腦得知學生照顧的狀況。這本書內有關於溝通、治療性接

觸的問題，接觸性問題的話，只要是接觸病人，就會開始思考我們與病人的關係與跟病人的接觸，在

其他的科別還好，但在精神科，病人都很直接都會表達出來，我們學生對於 touch 這塊，例如病人加

油！會有拍病人的動作，病人會表達出不要碰我，對我們的學生會非常的直接，病人也會在意是哪種

的性別。不同的性別在實習中會很常見，學生在一開始會先選同性別的，老師再來會跟他說要不要選

不同性別的，學生會觀望一下，女學生可能就會開始思考哪位男病人的攻擊性會比較強，男學生會思

考他本身可以被哪種病人接納，這性別的議題在臨床當中從選擇個案開始，學生有很大的挑戰在裡

面。職場性騷擾的部分，會請學生分析案例，假設他是個主管，面臨到有員工跟他說我被性騷擾了，

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在護理學系一開始的學習會是我的性別跟這個學系實質上的相關，接下來就

是我去照顧病人所遇到的性別議題，之後就是當了主管後跟同事的關係，這關係包括同儕及性別的爭

議性問題該怎麼去協調，這些都是學生目前照顧病人或將來臨床中工作時候，一些工作倫理性別議題

都會帶出來。 
 
傅中珮教授： 
謝謝大家，我是來學習的，因為輔大現在目前有很多性別的爭議。對於這本書我也有很多的貢獻，剛

才黃教授有提到王醫師有女性主義，王醫師本身身在男性居多的家庭，本來沒有女性主義，是因為我

在家不斷地灌輸，所以漸漸有女性主義，很高興能在這跟大家學習，謝謝大家。 
 
謝小芩教授： 
醫療對我來說滿遙遠，面向非常廣泛，我覺得這本書王醫師把醫療與法律做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橋樑，

因為在這方面的專業真的滿少的，是真的還滿期待這本書。我在閱讀時也是有跟淑玲一樣閱讀的問

題，在讀第一篇時就覺得好像還沒述說完全，不太清楚作者對這些本身的看法，也不是很清楚未來在

修的時候，會不會更清楚定位，我自己讀完這本書的 audience 是醫療工作者，因為在第二篇都在談醫

療職場，第三篇也是醫療場域，我覺得比較適合醫療的從業人員為主，他在工作會遇到很多因為性別

而有法律問題，因為我在教通識，但這本太難，比較適合醫護職場上的人員。在這樣的定位下，第二

篇第三篇滿清楚的，最主要的訴求對象，我覺得王醫師也非常的用功，在法律醫療性別上創新，這些

對於醫療專業者都是有幫助的。王醫師就提供很多新的資訊，我覺得也非常的好。我想提供一個建議，

既然是以醫療工作者為主的話，裡面有很多的法律條文都是摘入一兩條的條文，沒有很完整，就可以

把完整的法律條文附在這裡，因為有的時候從作者的角度來說，這一兩條的條文是有用到的，但還有

其他條文是相關的，有時讀者看一看再回來看，會發現到整個立法的精神是什麼，舉一個例子，看完

第一章搞不清楚是什麼，它對我有點困惑是因為標題是青少年身體自主權，是性別醫療法律問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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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談很多成人，不只是青少年的，就有點混在一起，沒關係依青少年為主再加上成人，到底對象是

誰在結構上會更有幫助。在裡面您引青少年性自主權非常重要，可是我覺得少漏了一條，上面列的是

刑法，對於未成年性交在刑法上的處理，其實在第 227 條之一有保障未成年人 18 歲以下跟 16 歲以下

兩小無猜條款，就可能是兩個小孩子在玩，對於未成年的孩子來說，可能會有對性的探索，這裡面就

有很多值得去探討的問題。前兩個禮拜，衛福部在性侵防治案 20 週年辦了檢討會，有談到兩小無猜

條款裡面衍生很多問題，因為這個讓我們在教育上非常困難，因為老師或社工師需要通報，一通報家

長一定也會知道，接下來就會有很大的問題，再介入，會有很大的困難，老師通報這舉動就會影響到

孩子對你的信任，所以導致孩子都不敢去講，這樣會衍生很多教育上的問題，與刑法有關，性自主權

就可以完整呈現 227、227 之一、228、229 等，之後在整篇是否為性侵上法院該怎麼辦，這一類有很

多問題在未成年跟成年的思考能力是不一樣的，醫護人員面對到成年與未成年之間法律的著眼點是什

麼，保護也滿不同的，就有很多議題可以講，這就是一個例子。像是醫事法強調個資不能透露，但醫

護人員看到家暴其實也有碰到，若將相關的條文完整附上，當中可能有的矛盾能引發臨床遇到的困境

能更深入展開來討論，或許可以從這角度以醫護人員作為對象來講納入法條，我覺得法條其實沒這麼

可怕，透過閱讀再讀法條，若能再納入完整法條會更有幫助，剛才淑玲跟其他專家在這本書的爭議題

上，其實有發展出自己立場的論述這是滿重要的，譬如說關於職場性騷擾、隱私、墮胎、孕婦身體自

主權這一類的爭議，用您的背景來討論有明確的立場論述其實滿重要的，要不然因為爭議都在那裡，

會寫一本書就是要有一個立場，會比較有說服的地方，不然意義會比較小，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想法。 
課程的話我是不懂，但我滿同意剛才幾位專家說的，很多課程內可融入性別的議題，這樣可以有性別

的課和各科可以融入性別的議題。像我自己的課所教的學生是非醫學院，但我自己在看的課程其實都

跟性別有關，學生在不自覺中都會發現重要，不一定要標記一個性別，就會用各種議題，例如家庭的

類型、女性身體自主權、懷孕、生產等，這些都跟醫療議題有關，也會講到經濟發展，如 RCA 的案

例，這案例是一個很完整的 case，牽涉到的問題如醫療、性別等。還有像這年齡的學生對於外表很看

重，會對整形、同儕認同等，這些都會講到醫療，但沒有明確說出醫療這詞而帶進來，這邊有很多醫

學上要去驗定的，像食安的問題，有很多都會跟醫療有關，那其實每個領域都會有關聯，若能加上人

文也可以作為素材，在讀的時候加上一點的溫度可以回味。 
 
蔡甫昌教授： 
我特別可以瞭解淑玲與謝老師的問題，好像有性別理論比較不夠，不過因為我瞭解志嘉，他的研究背

景、理論背景、教學會從法律來切入，其實從法律來切入對醫學院的學生來說會比較容易一點，也不

能說不重要，是在教你如何不會被告，怎麼樣的全身而退，從明哲保身的觀點出發。這本書主要是性

別醫療與法律，所以法律是一個主軸，謝老師提到的一些規劃，不管是從藝術、文學或是哲學是比較

難發展進來。回到志嘉的這個計畫，他從醫策會開始訓練，接了三年的計畫，這麼多年的累積到教材

的建立，對整體來說是好的，尤其又是醫療法律性別結合，在課程方面來說，可讓學生瞭解之後若在

臨床上碰到這樣爭議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像在醫院內的性別友善廁所，大家走進去後也不知該不該

上，也都沒什麼人在用，所以這廁所的接受度與使用度還是有疑慮的，這都是很重要有些基本要去討

論，從核心、入門到進階，有層次的，該怎麼教給學生。全盤的性別醫療計畫到一個課程，沒有很多

醫學院可以排這個課程，在醫療課程內有一門醫療與社會的課程，從社會學家的角度也從女性和性別

角度，這樣課程是很少的，那我自己的倫理課程內，也有講到一些但主要是青少年的部分，所以我的

倫理課程內也比較少強調性別這塊，我知道高醫大有成立性別所，但他們的課程有多少能進到醫學

院？這些都還是要再看他們的課程。有科技部和教學經驗，可以再加入社會學讓它再更豐富；再來是

授課過程當中，從初步到進階 core content，鼓勵學生或研究人員跨專業，找社會學家或其他專家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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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合作，這些都是可以再開拓的，這些是未來可以繼續的方向，既然無心插柳柳影成蔭，要怎麼樣種

成一個果園，都是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王志嘉醫師： 
感謝每位專家的建議，這本書其實我也不是很滿意，架構上也沒有很完整，前四篇教案之前學生也是

反應太難，之後可能會寫成文章，案例導向這樣寫下來，在座每位老師都提出很多建議，真的都是這

本書的盲點，像蔡教授提到的，我其實法學的訓練念得比醫學系還久，所以以法學切入性別是比較熟

悉的操作，但要改變操作是有點困難，所以像兩位性別專家所講的對女性主義導入不多，其實只能將

一些性別平等導入進去，未來這部分會有哪幾個方向經過討論之後，會再整個改版，像邱老師所講的

把想法和案例整合成一篇，之後再請每位專家們過目看哪些需要再加強。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係銜接 103 年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共計 3 年的時間，完成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性

別教科書的研發。在前趨 103 年的計畫執行過程中，發現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的性別案例，除了性別

議題外，也涉及醫學倫理、法律、人文、以及醫學教育等層次，加上性別專家建議 1 年的時間係無法

完成此研究，考量實際執行情況以及專家建議，以及將性別專業融入醫學領域的目標，經與本校黃淑

玲教授討論，申請延續計畫 2 年，而開啟了本研究計畫。 
本研究計畫（104-105 年）執行時，由於已於 103 年度完成了 3 次「性別與教育專家諮詢會議」以

及「溝通關懷調解的討論會」以及 1 次的「性別與健康種子工作坊暨專家共識會議」，故對於性別相關

案例的，以及整合性別、倫理、法律及醫學人文教育的觀點有初步的模型。故計畫之執行，首先由主

持人完成先前計畫的「具體或模擬案例」、「性別、倫理、法律、人文、醫學教育爭點」以及「設定教

科書的各章節」，然後經研究團隊評估後，再將原預計分別召開的「性別與教育專家諮詢會議」、「醫學

倫理、法律、人文、與教育專家諮詢會議」、「醫病溝通關懷調解專家諮詢會議」以及「醫事人員臨床

教師專家諮詢會議」，予以整合成「性別、倫理、法律、與醫學教育專家諮詢會議暨教科書編輯會議」，

藉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理論與實務、性別與非性別等領域）進行腦力激盪，並於 104 年 11 月至 105 年

2 月期間召開 5 次會議，將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的性別議題，整合成倫理、法律、與醫學教育的觀點

呈現，之後由主持人將此四類專家諮詢會議具有共識且較為成熟的結論，撰寫成文章。 
於文章撰寫完成後，將先前發表的文章，彙集成教科書，書名定為－「性別、醫療與法律－案例

導向討論」(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638)。專書出版後後，將該書呈送給性別及醫

學教育學者、衛生主管機關、並實際用於主持人於醫學系五年級家庭醫學科見習時，所開設的「性別、

醫療與法律」小組討論課程，收集性別專家、臨床醫事人員教師以及醫學生對此本專書使用的心得與

建議，並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召開「性別平等教學專家會議暨工作坊」，收集專家對此本專書的意見，

並凝聚專家對於醫學院校性別平等教育之共識。 

由於本書係倉促出版，性別專書，雖為國內第一本結合醫療、性別與法律的專書，內容的確未臻

完善。由於研究的過程，尚有待整理而尚未發表為文章的資料、亦有諸多歷次專家會議待凝聚共識的

爭議、主持人將此專書用於教學的經驗、以及收集性別專家、醫學院校教師及「性別平等教學專家會

議暨工作坊」的建議，故在完成本研究計畫後，仍將繼續收集醫學院校與醫療職場中，老師與學生或

醫事人員使用本書的經驗與建議，以及凝聚對於爭議性別議題的共識，並發表成文章，所有內容整合

後，會將此性別專書內容予以精進與擴充，並於三年（109 年）後改版，成為一本兼具理論與實務，

更適合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師生共同使用的性別教科書。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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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書的完成，對於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的性別教育，開啟起了第一哩路。性別教科書充其

量僅能做為性別專業知識的來源，對於該書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將該書結合態度與技巧，使醫學教育

與醫療職場的性別教育兼具知情意等目的，培養性別意識，具體應用於病人，做好醫病溝通，則是主

持人未來將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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